LR LA A R T 2
1124 B ¥ 1 3 %205
B4 fiFk 200 OO OOR00% 0%

ZEEE R R
WAL R
A TR A b5 kYo R

A &3 FHEFIRELZGFELTE > a3 FAFI]
257 10p A3y 2 2RI2ERSY FE HTES - 140
S FEAT R kT R R e 0 ARAT1I3ELY 3P

E R S PR

<

ao=

REAE (FERFVA ) M BAT F0p G 0 P 5 HALE
- NN

2
374 41,916,661 % A L28A 0 2 A BN T E L 0 F

FERR R AR
;@@@ﬂw\,yfxg“ F2FE BREL B Y oo
FRAFFRG AP LI FH® -

?s/?‘})a ,]\7 FIRE A2 FEB W o
- F (REIFSAR) FR R BAR ERGG AP L
%?0’@n1%¢fkﬁ o R FIHRH oM IANALD S
LB AE e MY S 3NN 0 d [k p
E A JE
NE - g %i*iéc R gREL A EEZ
ks Ak  ELTE VTRt
**ﬁ » A gt &1”%’ 2 %4465 ¥ 178 ~ % 20008 % 198 %
2 BHA TG P2 o B A ikt AR b 1 R
B TR - & e A LERS- F U D Ry Tyr2
sFB A gFE YR (THPD ORAFRPEE ) R E
_p;“ﬁ:4lr&a\_ﬁ C Ak | «}gm,\ﬂ (-r%?_gf“ ‘3){3"}’%‘& A

1



=3

e g ATE N (TR 92,288~ &4 (¥ %126
'P”) » & 3&1.3311114*1” 0% 2 E s (THEY B
%) 458,333~ 4 (A% %295~303F ) » 23k &3¢
o Vel s LR AAF TR - 0 IS HEER
AR B o St mdR T B OEFF o
Hipkisk 2 p86&L l4pAciEmivgan @ > 107#2
A N N B = RS ) I BR NS N0 AL Tl o
#FEHTR£3,600, 750~ » wH KH&[10F A ~HRE2 £
EeEL0E ~ > 2T AF2ZIIIER %25 & 484,035~ 7
»T3ea FPE o Bk Rt 1,654, 763 o
A BERENTREEPR IR REFLI0EREY FE L5
~ o RE]11#D? FF AT ARG ~ > BIREFFEF P 0
Lz v o AP p REFEIIEE? 84008 ~
YERTI00AL? PEE =@ % 2 8 e 000-0000%5 A
Foqrd (THAEIBE) > BRI A BEDP
Togrd r BimaEye | (THIEEEMAE) F6EN]
BAT O HRB I EEd 2P 0F 0 A P B
32;‘37’1 md 2L BEAESP 06062 BF o B4 X
i P xf—wf—*‘lO?ﬁl”F'“‘xxﬁQl*’" A AN w 2%
BoFan T REHEL g BRI ~ o X D fHE T
PEE RO I6MER T 4§ kB 2 ApBfpR ~ (g 0 2 &
NAEBRGTOITA AP T B2d o F é’i]% Ao P
&G >1066% 2 111#52 31p HREF - k&<
7 * 203,360~ ~ & 7 72,725~ ~ Eriﬁa i 7 940,320~ ~
Bmbe R 2L, TTT~ 83 - P 5o L4, 12
2,980~ » 2 pAer iR AV pAe T P AL
5B 2 Jl A c BN P2 F FRIREY L = 10667 1
P I PﬁﬁQ”IOBﬂﬂF’“T"*@" na%;fr’vé\r_gg;ﬁ% HaosdE
?‘;”r?\;ﬁ—.ﬂ‘ij_ﬂ@ﬁ FF e
S P CFREZ R BEGRIBELEE T OF
gﬂ?' AR S S U - AL I | W

T e

> N

e N

D N‘Q
1’70‘
b

=\
iy
%
\—3
\ ¥



et & G~ T8 FwEr fkd > -k 111&5731p ¢
Ik TR EREY B L TR IEREL N
g T- THRTHF o FHEEEY FEAF LY RY
B R EFIRRE2L T TR g R T3
- ¥ EE T R L H110& £ FE LT A mlfF
ki@w s Hage sz ptifs 2 TAPYE 2 8L S5
o X Ak I0TELY m B AN P HE fE 05 E 0 TR
B GREHA B A AT ﬁvﬁiﬁfl%ﬁ?%iééilf)ﬁ%i’
x?'f PRI RAT I ZAM Y Y 0 RiRHAPHE
R M IR A @¢Lv%”§ﬁ&ﬁ AP B H
SE PR ARG o PSR R Ry o R L 258 30106
67 c B Pk rT o BmANP A RFANIBE Y &
F e YR PFAGKR D kg 106£57 30p ¢ ’L%Eiﬁ% ’
FREAEDDE 0 1 TR T A 25E o 7 }u;ﬁl—aggr;ep 9k 4
2 &2 k10697 11p 2 8aa @ L3
1113513 315@33\;@& > 1 f%p&ﬁ?% 2 hHE > 7 ?ﬁ;%—aggf,ﬁj
WiRE2Z B2 g3 FABEHERE - Z0 0 BRFEFILT
O R > R g k&R e B2 EHE 5K 43,650, 750
AEFXEP kSRR P, 650,750~ 0 %
prFAT R A E R pAT P o & L0007 R
2 415 o
g HlAgas @ g -k, 916,667~ (T2t EH
ggﬁﬁlAﬂi%7£\Lmﬁﬁﬂﬁﬁﬁwa;ﬁ)ié‘”ﬁg?
B kBaRIvas 237 2B AN P2 F P o A i AFRGT
PR I2R PR A RAR PR R T AR e o Bk
FIAB )RS S w fFok B S (DI 23RN A
PO ERAIAS cHBPRELEHFKTT2 131~
(it EH2H 4£238,006~ ~ 111 & $2% % #% £84,03
o~ ~110&# ¢ pE&4bg ~) » 2 plI12#17 14p 422 51
bR E S500 B 2 L o A B I )RES PR
xﬁ i 77 k550,621~ (111# &1257 & ¢ p& £ 458, 333

R

P

.
7’4—
+

N
«“/

\_1

‘VE&W\

A

m



14§'\?z¢M92288 ) 0 2 H P92 2887 p AFEHEP
FIREE Y P A ﬁv*458333mawm% d few i
.%éféwi’ SER I QUSRS NP (T S P
P PRS W o SR P PR () RAEA fr s
DI FER D) BRAIS 0 Ak E - FLFEBRA
Ff”"@;&' o FREEP L PR 2 mE Y (1 RF A
Bw gk Rig 2 x90q ~ - %% 5 ¥ 203,360
Aos g B 72,7257 ~ i 17 % 40,3207 ~ 4o 3217, TTT A
£341,434, 1827 & L34 > 2 B w B o 72 F A Ran
A,m%%%m%w’xgi%%ﬁ%@)°
BB A HER
HEa e P L2 RArEP 3 %fiﬁ%%$E8HEBQMBii
FEmarEEa s o 111#5731p 8%k B9 10667 1p 2

FEQ? 10p F ik & -
+

X

N

S ok *v“106ﬂ655’g 16p > ¥ wBta P e

s 238 6§ 5k B3k £3, 650, 750 = -

Mg F-kp94ET 1pAERFE* ¥ 1 IREFHRTL T
34 o

B P 105E5 BEE Bk * 2 s L oqd > 2 g%
lmgﬂ“”ﬁﬁﬁ?Cﬂ%Zuiﬁulﬁ%i,Eii‘q@ﬁ
Eﬂmﬁiﬂéid%é”bﬁiﬁzﬂmﬁi”ﬂik 107 1

Ve BN P A HOlE Y %R E
R =08 S

(—)?s?‘}%"’li?":f’\lllﬁ)i %255 £84,035~ > 3 £12d 7
TREFAZF253FR: T2F > JF171iFa g@2
ﬁw’éﬁlﬁ‘%££ﬁ4%~“ﬂ~%g LI &
FPFrE>NLA2 L AR EEs IR L E525FHYE
&faf?ﬁiJ 3293 T A fTa R E 2 AREY ) A &
TR, AT T TRV R % o g -
BT R T AR LG o MR AL AL L TS

HigM 2 ThEeys ) > Biz- SAg2d ¥RASZ

C—



X a a1 TR E - B
PEFR2 B A A BHE LA P O ARAR LT R
F1IEREFB O LARRIVEVERELHR (F) o
R FLvBAA S p Ry

/ - ‘ ERKT R
A NHEG BRI  FEAEIRE BIRL O A 1Y
lﬁé’**’*ﬁ¢*%ﬂ~%%%’fﬁﬁiﬁﬁ’i
RN % 2t

4%%%5@¥?*$§% ST

NE RS ks (FHFEFI00F ) s
5,;ﬁ¢wnaﬁ(ih$£bwﬁ)oiﬁﬁﬁﬁ&gﬁ
QHIRG > BAALCREREGU A CREERBLERT P
Saffcr T FEF L HPE (FRE5102F ) - 2A
«éﬂﬁg7&g10&&5—£ﬁﬁaﬁ59 ~TEA8E S 11 S
FREREE (FHFE 5497 ) cPlRBAS PRI F T HE
’ﬂunéﬁﬁzﬁ%iﬁ%ﬁﬁfﬁWiﬁ;1ﬁ#mw¥éi
Rt B TREeg 8o x T E2 Falhik
PEEZMEFZ FAP R RAIBARL ERT A TE

Tl
5
T
4
@
Do
S
prilin}
()
=
>~
—B

i

N

Q.

>

)
)

=

VEPE BB IREL S @ F ER L g i1
o BRE AL EE o EERE > FBIT o RAL PR

HERERR AL S5 7 L6 o

Bt PHLERET R 1N EHELARA §FL ik
I11£57 319 dem > 67 A %> 4 Bl %25 %
FEEZ EEEFT o oakIERTI T O EREETFOPEZ



FowiEREBEAD W AKREE T IR K
fREGEACRBEERT 2 F 1t E RS AT e
H O TRAGEE S FEZRIHIFRL % AT
BPER PRZFABAZTEELFT HASTRHLAC
Bid by FFRERF  PE-REFVRERS

G oeR

w 18 # }\‘%f_élZ_iﬁﬁPF’& (4267 ) &%+

Booop 2 @FRINERS2F 2584 o

BRI IR ?i‘”%zv%“% TEG ttﬁ%w;%.ﬁ
i

AR L FREETBLE H T B rE 2 gFpY o
zﬂﬂ%%@%ﬁ%iaio@www,iﬁﬁiﬁﬁﬁﬁ
1L A2 I FRERTNEEFL TN EEREATF
B GE AN ELANT FAE A LTRSS R
ZFERT A g ARG B2 F g R

BEERBE O EEIE AT fLAFRENLERL
. ’

N
Fig s fRFNTR AR BPRATVINEL 2 0
e AR F ?%%ﬁ&@;%‘tyé%Zﬁ%?SIEi&*Ll

F
'.,’g:;‘_i;\;u;jﬁ,ngg';ﬁ— ﬁ@iﬁi’lﬁ m?s?

(:)Fs? /'E;’J\;j‘]l\lloﬁ BED BEE£)SE ~ ~111#£17 252 £9¢ p&
£458,333% > 3 &4 ?
1@%l%&%ﬁ%&%i&ﬁ§éﬁ%ﬁ#~A%ﬁ$\%
A GEEZ (FFERI0F) R T&d e, 7
5°ﬁ@%*%ﬁ:ﬁﬂ%£&ﬁﬁ2ﬁ5@@%ﬁ1?@
AP BB R 1 A FER Y '
*@%E*V“*&d£fﬁA-ﬁ§%§j#f’,jfﬁﬁ+
P def ARBE Y B E S T R AT PR
Fa® 5329-330F ) - BRAPRfL: £¢ B4



&%E%éﬂ’mﬁ“ﬁ%¢5élﬁﬂ’“@ﬁwﬁﬁ
HEBEES TNEYEASEELEE (A% F307-308
?)ofﬁ%ﬁ%iﬁﬁﬂﬁﬁﬁ?sﬁl% FIRPEES
E 3Bz HAHEREE (AAE F129F ) o P H|¥rE
PREEETEIRETRE p ELARPALFIREEMRE 54
533 THEHAPEAEE | (FHEFI00E ) 22 o
2.1 HIRE Ry FAEFIE R T2 PR H L
SR RRGIFAES - SR phEREG FRTRE
B FERFAICHEXRES L R LSRRI T
o] AR R4 BRG R PR AT b R
QSE«J\ga 53R T2 Bk s 1 (-)2n
LD RER I RFL - O- LA II NP A FRIZA
AN AER 2 :fj‘r?%\?‘}*% » T Fmp H 'E‘F% » iF iE’f?"‘_)
BT, BREF L (%’%%%100%029) FrrR ¥
FEE 2 Foxe ljfiakéj_ T4 P » gg&ﬁlgmﬁf?#\ﬁ:ﬁ
BEET B ZHFREETI R IRFL BRLE TS
EFM BB o mEY BRARART A BEyEEY > R
B EREY BE2 PR ASRr Y EE R RAD
A EILp 100 FEARE EQ ST Bt - BHAFER 2 E
PiEE (AR d F346F ) » KA AV A2 g B
T d M | B o x Baargds (REP fE) 74
WEREEFRIM AL 8 ARG RF  T
BRATEAZIHEE2EEH - FPH 7 iR Ho B0
wd o THFEHEHEEE G
3{ AR A o iR e e '{izl’ﬁ: 2 g i8 £.500, 000
~ (dpEP EE) § (FFBSF66F) > FRFFkzair
ARBAT R EY BRERIEG Moo SREaF g kR
F(FFEHB%) s FEFRR2ZEFEL - (At 530
TA325F) > EA) A FRARE R L RSP Apg AL
M - pEpef £ 7 AR R IR BTN T AM A R
frojim » &9 g Tdaglt 2 THREFHE, -

N

t\.;;r
-\1‘\_& 3_\

T ke 7 HiLmR o 4P Ao



ERRP o f S1FL R RASPRHLEY B AL DA
%

Y O P REARRA R = 2 o
Bg) HhdeF EEG ORI AL
&

i
=

o

Yo

o}
e
7
=)

(=

o

3

Alsxsflrad  REARLEL F
- o EARRFEER L TERAE, AT R R 2 w
" LS

T OF o T
£ - T

-"ﬁ

(w

B NGRS R %‘Ea‘g:}; §,¢x A T

[ AP - T (g ?}‘%&m ER NN I
TooARERETF bl %’—me:fﬂ%z\ - HEP AL RE
WE AR 2 BEGE T kL ﬁﬂﬁ$%?ﬁgff
2 AR FELTEFEEFRTRII R RGP E B
PRRARE TR AR A 0 p 3 WIS LR ARIRAR P2
¢ ERGFIEILY ok T @A S a0 2 T
RFE S AT BB RAR ‘

o
-’H_‘\
. F
~ -h‘\\
o ‘m‘x\. o
‘7—-
N
a B
¥ O
n =
s C\“
T
% —_
=
(w
k-
8
By
=
‘7—
(-
2
\_
bl

T; B Rl it e A |t A - R L
BV *f];;f!@]?rz% £ :rrmz,;'gzgﬂ’ L PHiER
wr TR FAEH SR ek A R R 0 S b P A
ede AR A o RieF el P R AR AR 0 AT B8 €500, 00
0~ (F3F%%65-66F ) » i Hfiﬁ“ A RAFH R K
FHINEE? FEIDE =2 o L EHAD P ITER - R
Ao X AT #£D FE'F S E R BGE > R
'—fff;?,ﬁ Kt EY LB 27 e RTF R twmrE 1 0F

WL T REAT- THFLIDE 0 i ﬂp,\;Fs? 7 kaiE
FRHA AP0 AEF (FFEF3F) @ ER
AWz T2a Azt TkE ) » P PHEF111EL @F
Pliz  FEZ2EHELIIIEL? 31 p B2 § i k110 iz
AP FRREY FREmrEes g2 Fan

L \m‘q- ‘E.\\ ‘2“‘"
gl
m\ q"{

Vo I o

ﬂiﬂ



PHEARE BRVER P BALY EAE LT FINHF
*i%iﬁﬁﬁ’ﬁﬁﬁﬁﬁﬁﬁ$&ﬁ%F&aL ﬁ,
Fhom i > PH@BE RS 2B ? K110E &7 &R L5
0F ~  fAkiskdZEREY B sHT~s 2 &

#£iRJp o

S.ff -k drsaei@w s P i [104# & ¢ & &50
%w%mﬁ%ﬁﬁ?ﬁi%iﬁw?’ﬁ%%ﬁﬁéﬁiﬁ
LE L P ROTE AR RS KR S
FhEmas P H110EEY B i %J)L»anﬁﬁz
FREFIIRE LI (FHES BT ¥ FL AN R s ¥
T ARk ) T oom &0 g g ;éﬁiﬁﬁﬁaﬁ*

o P g o oell0E £ 2 L5008~ 0 HokR
?ﬁ%ﬁ&ﬁ25$ﬁ° |

R
?ﬁ’p%QQErﬁ? L*&HESE%ﬁk %ﬁ%ﬁ%ﬁa
Eﬂﬁﬁ’”%ﬁé“imuﬁﬁﬂﬁ 2 Ay oo ALY
Rema dhalllE &7 £ 4£458,333~ » ¥ @ k¥

S F ki fgpd &% #0092 288~ > § £32d 9
J

-k isEd pll0#12 10p 2 H1ﬁ5 20p 1AL 3 5¢ X
?%kk’&%EQ?E@W%ﬂﬁaﬁﬁﬁﬂi(um?gu
T)AEENLHBTA/AL (FERITE B



P12p e AR ﬁ,r«%md » PR P BAF RS 5 2

FoRA AT ARNZL o DAY IGEIRL > 3 FNEL

LiAghEF 4
AN P EHN109E20 100 50 M PR 2 1 TR
(2'&1‘%%” 259-293F ) R @2 rt%ﬁllaﬁ”ﬁ RE 2 53
B2 B o 2 dpM R o W1 TP 5 1095% % 37 R
TUEARPI ML LA AR PNFE S F G
APz - e (A %2037 ) o poERInET109E 2 0
i;ﬁﬁﬁwéﬁiﬁﬁhﬁﬁQ*ﬁ?ﬁ%zi%ﬂ;ﬂh@ﬁé
PR D o A i 106 110 27p Hl572 B R E L%
B4

pE: (*1‘53%133305?) VAR B104E T B D e
yr? RA LR IR RN L de LG ¥
R e ERFToALT A RBEL S A Y (F

- 5166 % 40F R B 2
S (HE 5307 ) 0 &

PEHTA/ 2N T por
BN LB REBITEF DL BT/ DL IA G AT
Rde o P D R ILPEE T RGOk P Ay B odRaeh 2 B
BT > H a2 R ERT APRE AR

*HBEEyEE (FFEF2TE) > MI@F-kaiskyd o
FAENL P RABITEN B PR O ey g B
FooA AR -

104297 8 1 2 1 (e BB 7 B B -
Tt T ERRp hp g AL e R
2 MEY 3 ”ﬁ%@*&altt".%'*»\p‘f'éﬁ‘%
Wy s »,%_ﬁiﬁﬁ:ﬁ g 7 i
SE éﬁiﬁﬂiﬁ s
_-E

- /
DS
o>
L
™y
d?o
4\,
=2

Hn:

/

/Ej'?f j:g.e' j‘ﬁ?;ziﬁi}i}f‘a ° 4'7:11__‘2' ¥ }‘LETJ_‘
XU AP I E IR R S A (B AL

10



g X F A wREIA CUTEPMDL) ) o ALK
AR TR R IR o bR AP RS LRE LY
FAHE O RWEFHEE ) R FrE - LA
oA A D EAREE A F LT IR g
4. T ~f%§%§i.£'i-;;ﬂ& B RTIE Y 15P W e
3&7'\2‘?‘%;&1“@‘” ﬁﬂﬁi—"‘%ﬁ‘ a‘r"‘,f’é}\?j I NN
FREA S, (MaB 5247 248F ) » Ay d o g
F oA S 2P RAL PR EE T ST e AP M AF
o HEpe RS GNP RNL GAEE o UM
PP AEL A HEY R RN PG
S RFWRL Y MLV EPARF TR o ke

z('

HAZBFLE > DL EHRULINER B
EAFRAPL B HEF T EALIHAR G5 2
?ﬁﬂw@@@(ihé R306 ~ 3197 ) o @ B L i
A TEBIFLENL Ao 2 RETRHMEFNL > T R
$W£~@%Pﬁaww%ﬁ’m€%«@
NAFTE o REMA LD LT A

o =4
EWM%ﬂﬂi@%’iéﬂé. IBBw%F A

YRR R IBERTORBASDEEAANFIER S
o Ef ki e iBman “{; 'J‘vf‘ B oo 4402 288

-ﬁ‘- T__E%‘Q ’ j\] £ E%—”FT B ] ,‘2_ er ng ]‘f\ﬁ? Z_ F, T)é' ’ Lt z/ f’
PRI R 8 T P U B 0
N £ N

N R %"i‘w‘é %3557'1{3{ Pﬁlz %2:"1%?3‘4%”

Ky L3t =
-iﬁlﬁ’ﬁ%%uﬁ(g)%§€Eiﬁl?iﬁ’ﬂ



AT EEEE oD Bl GHALBRANP TR ER
FRAR L G EFIREZFIES 2 R ANE R FMTIE

[U—Y

ER3FRET BAESHD -

ik FF 10657 160 > e E S Y GrHER (F RS
$63F ) c R EHRBASFIIIAEG? 9p NEZ PRIFEM 2 2o

o MF kPRI A 86ELT 4P A2 111#57 31p ok >
ﬁﬁl%ﬁW15¢%ﬁ9”wﬂﬁ?%@%(“%ﬁ%w
F) > AGumge ER MR 2 ARSI LT RIRE
2. ’{?g‘}%"}ii-&? TR P T ”r’«:lzi,zp &1 12?1’]‘% o B4
2P ImAL AP F k2 EFT A # (AL F 25
) o R HiRE 4 RFLHTRE  EEILT P RS A2
TLHHAFEF Pt RECEARIRDNZEP T A0 T R
2

>
>
(s
\
-
\.\;‘:\
T
90w
o
7\
'>‘“
c)1~
N
Ne}
\‘l
L\')
O
QO
—
3+
=
[e]
?‘{1
&

PR F A i
",ﬁ%J‘lG(” )EVIZ(“ ) ok B P oA R
GE 1235 o 192 g o

J ookt 110#122 2 111#57 #1231 4 B 5 110# 12
173,590~ ~111#17" 2 573,590~ ~ Q4% £635,114
~ ~111#27% 1 369,990~ ~ 111#37 1 §73,590~ ~ 111
#4797 1 372,390~ ~ 111#57% 1 F176, 144~ ~ Ql 2 £114,

12



093~ > § HFiE2agAns|L2 7 0 A7 g (FiFE 52
1-24 ~ 130 ~ 155 F ) » 4e3b 3t b Hp FF 4 2. IIOEE PEEED
08~ fi-kxT3H1 FRZ298,083~ [3-% 35 (73,5
90;~+73,590;~+635,114m+69,9907~+73,590m+72,39
0~ 4176, 144~ 4114,093~ +508 ~ ) +180P x30P 2298
083.47~ » ~mTw T »] o x fJikEFLAY &
49k 4 EF 58.5% (86&5 14p A\,—L944-£6@ 305
H) o RFAZFEDEFIEFIFRAT IREABKLILT
mH EAITRERED 067,411~ (-8 5% 1 298,083~x17
=5,067,411~) » mBas @ % +3,600, 750~ » & &
1,416,661~ (z+& 3% 15, 067,411~-3, 650, 750~ =1, 416,
661 ) o & kiR @ e B2 k4], 416,6
Bl Bp > 25 2d > @t F R RBlE RR -
Freti o fA-k kRN G ¥R FRBEEF Y
4110 & ¢ ;%4%5()@ o ta/\gm 9k 41,416,661~ >
£3+1,916,661 ~ (z+& ;% : 1,416,661~ 4508 ~=1, 916,
661~ ) » % BL%}L@%« FUp w2810 14p (¥
ERATR 23 #3 ﬁﬁ@) AT P k0 & E LDV H 2
FIAIA > 53 2 > 7 B Gt R PR Py o
B B W oo @%fﬁﬁ PR OREFINA R B P PR )
N IS P?’fiﬂa‘%)ﬁfﬂi SR S
Bl o Jed A RS Ard 2 523 o o I OH AR
Ao R ) @bp,‘%?;“é‘.’\é“:/‘ SRR - R ,Fivji.}.ifé ;’;’a— » 39
&@P Z3N SRR A= o : 9
Bl dE R 2] 'Jr ﬂ% 2N AR S-S R L=
7 ,m;m P o ¥ ok des Il & ¢ pE £ 458, 3
3374 ~ f B 0% G402 288 A 5 FEILA 5 BT Hw o
XBERA P P IRHRINA LR GFRE S N R R
FFRERTYER T M H f B
PR F29/200 2 p E bR =
HEFRGT R > RIS 540 h 0 F ERIL 2 47

x\’\ ‘3
H



PR - 3R g
¥ F 1 B 113 =& 1 v 31 P
o EREY/E
%N EE P OgE
= F Flex
T ORE X

MR ER AE R o

F-k? @3 e B P ot A 2 b 3 ki 1520
PR A di ok o B A AP I o 3t pris20p
o AR A AR F R REZEE A AEFE A)

P RA N SRS LG EFT

N EMEE S A 3 7 L
Y REAFHL o dod EEFRACY Y 0 - BB RF A

%

v e EN K’ 113 ¥ 1 ! 31 p
Twr MEY

it

NEFFRE H 466 1E2 ]

N E DB LA PR A RE T EFLFAREA B

&ﬁﬁé*%ﬂ4£$’ﬁﬁﬁﬁ’%&&@°

PR AZ R ZAMEPN L D REPN AR RS

FA AR AR E AR B R R R

S B RS ERE E UEat

$1 EeE 2 52 BT BEA AL EEHEP 2 o

14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為了TD下的DIV固定高度，把這個STYLE拿掉*/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185%;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he-tab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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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為了TD下的DIV固定高度，把這個STYLE拿掉*/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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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n-record-a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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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x-width: 600p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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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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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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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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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上字第20號
上  訴  人  簡清水    住○○市○○區○○路00巷0號
訴訟代理人  許世彣律師
上  訴  人  駿維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楊東勝  
訴訟代理人  詹豐吉律師
複代理人    鐘煒翔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退休金差額等事件，兩造對於中華民國112年5月10日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2年度勞訴字第7號第一審判決分別提起上訴，簡清水並為訴之追加，本院於113年1月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確定部分除外）關於命駿維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給付超過新臺幣1,916,661元本息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宣告，暨該部分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簡清水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駿維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其餘上訴駁回。
簡清水之上訴及追加之訴均駁回。
第一審（確定部分除外）訴訟費用由駿維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負擔9/20，餘由簡清水負擔。第二審訴訟費用，關於上訴部分由兩造各自負擔。關於追加之訴部分，由簡清水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第二審為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第255條第1項第2、3款分別定有明文。查上訴人簡清水於本院追加依工作規則施行細則-摘要其他補充事項第一章交通車輛管理辦法四、私車公用補助辦法（下稱私車公用補助辦法）規定請求上訴人駿維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駿維公司）給付私車公用補助費新臺幣（下同）92,288元本息（本院卷第126頁），及民國111年1月至5月之年中激勵獎金（下稱年中獎金）458,333元本息（本院卷第295、303頁），核均係本於同一僱傭關係所為之請求，基礎事實同一，並為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合於前述規定，應予准許。
二、簡清水主張：伊自86年5月14日起任職於駿維公司，107年2月間升任為副總經理，111年5月31日退休。駿維公司雖已核發舊制退休金3,650,750元，但其未將110年度已入帳之年中獎金50萬元，及應付未付之111年度第2季季獎金84,035元列入平均工資計算，舊制退休金因此短少發給1,654,763元。又駿維公司總經理楊掬涵已承諾發給110年度年中獎金95萬元，但伊111年5月薪資表卻僅入帳50萬元，伊認金額不符已先將之退回，駿維公司自應給付伊110年年中獎金95萬元。另駿維公司於105年5月購置伊使用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主管公務車（下稱系爭公務車），車價123萬元，依駿維公司「公務車用車輛管理辦法」（下稱車輛管理辦法）第6條第1款規定，經理級主管車由公司補助90萬元，而上開車價其中32萬元係由伊支付，駿維公司於106年6月間，將系爭公務車過戶予伊，伊於107年1月間支付91萬元給駿維公司購回該車，駿維公司應給付伊主管車補助款90萬元。又依車輛管理辦法第5、16條規定，主管座車之相關稅賦、保險，及使用公務車執行公務所生之相關費用均由公司負擔，是駿維公司應給付伊106年6月至111年5月31日期間，系爭公務車之保養費用203,360元、保險費72,725元、車輛通行費40,320元、車輛加油費217,777元等語。並聲明：駿維公司應給付4,122,98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對駿維公司之反訴則辯以：伊在106年6月1日至同年9月10日期間係留職停薪，並未離職，駿維公司反訴請求並無理由等語為辯。　　
三、駿維公司則以：季獎金及年中獎金係屬恩惠性給與，需公司有盈餘，並經董事會同意，始得發放，而駿維公司自107年開始於每年6、7月發放年中獎金，簡清水於111年5月31日已退休，即無領取當年度年中獎金之資格，至季獎金為分紅獎金，並非一定固定發放。季獎金、年中獎金非屬經常性給與，計算舊制退休金之平均工資時，自不應將之計入平均工資。另駿維公司原已支付110年年中獎金50萬元，但遭簡清水退回，其顯已放棄此部分之恩惠性給與，自不得再為請求。又簡清水於107年1月向駿維公司購買系爭公務車，並無理由請求給付主管車補助款，而車輛管理辦法第16條規定，員工使用公務車輛執行公務所生之相關費用，應檢附相關憑證呈財管部核實報銷，簡清水並未於當年度提出相關單據供公司核實報銷，此部分請求並無依據。況系爭公務車於106年6月已過戶簡清水名下，駿維公司自無需支出上開費用等語為辯。另反訴主張：簡清水曾於106年5月30日申請離職，當時未滿55歲，工作時間亦未達25年，不符請領舊制退休金之要件，簡清水嗣於106年9月11日再至駿維公司任職，計至111年5月31日離職時止，工作時間不及5年，不符請領舊制退休金之要件，自不得領取舊制退休金。為此，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簡清水返還前已給付之舊制退休金3,650,750元等語。並聲明：簡清水應給付駿維公司3,650,750元，及自反訴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四、原審判決駿維公司應給付簡清水1,916,667元（即短少舊制退休金1,416,667元、110年年中獎金50萬元）本息，而駁回簡清水其餘部分之訴，及駿維公司之反訴。兩造對本訴敗訴部分均不服，分別提起上訴，簡清水並為訴之追加。簡清水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關於駁回簡清水後開第㈡項之訴部分廢棄。㈡上廢棄部分，駿維公司應再給付簡清水772,131元（即短少舊制退休金238,096元、111年度第2季季獎金84,035元、110年年中獎金45萬元），及自112年1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追加聲明：㈠駿維公司應給付簡清水550,621元（即111年度1至5月年中獎金458,333元、私車公用補助92,288元），及其中92,288元自民事聲明上訴狀送達翌日起、其中458,333元自民事上訴理由狀四送達翌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答辯聲明：上訴駁回。駿維公司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駿維公司部分廢棄。㈡上廢棄部分，簡清水於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聲請均駁回。答辯聲明：上訴及追加之訴駁回（至原審判決駁回簡清水請求主管車補助款90萬元、保養費用203,360元、保險費72,725元、通行費40,320元、加油費217,777元共計1,434,182元本息部分，及駁回駿維公司之反訴請求部分，均未據聲明不服，不在本院審理範圍）。　
五、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駿維公司出具之服務證明書記載：簡清水自86年5月14日起任職於駿維公司，111年5月31日退休，其中106年6月1日至同年9月10日留職停薪。
  ㈡簡清水於106年5月16日，曾向駿維公司申請離職。
  ㈢駿維公司計發給簡清水舊制退休金3,650,750元。
  ㈣簡清水自94年7月1日起選擇適用勞工退休金條例規定之勞退
    新制。
  ㈤駿維公司於105年5月購置簡清水使用之系爭公務車，車價為123萬元，依車輛管理辦法第6條第1款規定，駿維公司僅補助90萬元，故由簡清水補足差額32萬元，簡清水於107年1 月向駿維公司支付91萬元購買該車輛。
六、本院論斷：
  ㈠簡清水請求111年度第2季季獎金84,035元，有無理由？
　⒈按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工資，謂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
    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
    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
    與均屬之」。該所謂「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者，係指符合
    「勞務對價性」而言，所謂「經常性之給與」者，係指在一
    般情形下經常可以領得之給付。判斷某項給付是否具「勞務
    對價性」及「給與經常性」，應依一般社會之通常觀念為之
    ，其給付名稱為何？尚非所問。是以雇主依勞動契約、工作
    規則或團體協約之約定，對勞工提供之勞務反覆應為之給與
    ，乃雇主在訂立勞動契約或制定工作規則或簽立團體協約前
    已經評量之勞動成本，無論其名義為何？如在制度上通常屬
    勞工提供勞務，並在時間上可經常性取得之對價（報酬），
    即具工資之性質而應納入平均工資之計算基礎，此與同法第
    29條規定之獎金或紅利，係事業單位於營業年度終了結算有
    盈餘，於繳納稅捐、彌補虧損及提列股息、公積金後，對勞
    工所為之給與，該項給與既非必然發放，且無確定標準，僅
    具恩惠性、勉勵性給與非雇主經常性支出之勞動成本，而非
    工資之情形未盡相同，亦與同法施行細則第10條所指不具經常性給與且非勞務對價之年終獎金性質迥然有別（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801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本件所稱季獎金係駿維公司依獎工制度管理辦法第4條第2項規定：「二、分紅獎金：公司每季暫結財報，前三季依據盈餘目標及經勞資代表會議雙方討論同意後，依據員工個人職能及考核後給予之分紅獎金」（勞訴卷第100頁）核給之獎金，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卷第129頁）。上開辦法第6條第2項並規定，個人分紅獎金係以分紅總獎金按個人年度考核等級參數及平均月薪資比例計算（勞訴卷第102頁）。駿維公司亦自承自106年5月起於每年5月、7月或8月、11月、1月發放季獎金（勞訴卷第49頁）。則駿維公司既定期發放季獎金，並將季獎金之計算與發放方式制定成為工作規則成為定制，自已具備「給與經常性」要件。又季獎金之發放係依公司每季財報之盈餘目標，按員工個人職能、年度考核與平均月薪核算，與員工提供之勞務所取得之當季度業務績效高低相關，應屬勞務之對價，依前說明，當屬工資，駿維公司辯稱季獎金屬恩惠性之給與云云，不足採信。
　⒊駿維公司稱季獎金需員工於該季均在職才會發給，簡清水於111年5月31日離職，6月份未在職，不符發給111年第2季季獎金之要件等語。而依上述規定可知，季獎金需待公司每季暫結財報出爐後，視公司盈餘目標計出當季分紅總獎金後，始可據以按員工個人年度考核等級參數及平均月薪資比例核算，於各季度結束前，尚無從估算公司當季度之盈餘數額，自無從計算分紅總獎金數額，且員工如於該季度結束前即已離職，亦無從評估、衡量該員工對該季度之績效、盈餘貢獻度多寡，自無法計算個人季獎金為若干，駿維公司辯稱員工全季在職始發給當季季獎金等語，符合一般企業常態運作方式，應可採信。則簡清水既在第2季期間（4至6月）未滿前即已離職，自不得請求111年度第2季之季獎金。
　⒋簡清水雖稱獎工制度管理辦法並未限制季獎金需仍在職始得請領，且季獎金既屬工資，即為其因提供勞務所得之報酬，不因其離職後當然喪失云云。惟依前述，季獎金並非針對員工已發生之工資債權保留於季後發給，且於各季度結束前尚無從估算，而係於季後在公司有盈餘及員工考核參數非為零之情況下才會發給，故其性質應屬附有停止條件之債權，則於各季終結前，條件成否未定，員工之請求權於各季度結束、結算前尚未發生，如於季中離職，員工本無請求權可得行使，自無須於前開管理辦法中特意規定限於員工全季在職始得請領季獎金。而季獎金雖為勞基法第2條第3項規定之工資之屬，然簡清水在111年度第2季（4至6月）季中離職，其請求季獎金之條件並未成就，自不得請求該季度獎金。是簡清水上開主張，並無可採。
　㈡簡清水請求110年度年中獎金95萬元、111年1月至5月年中獎金458,333元，有無理由？
　⒈查獎工制度管理辦法規定之獎金為年終獎金、分紅獎金、特殊功績獎金三類（勞訴卷第100頁），並無「年中獎金」項目。而簡清水供稱：年中獎金原僅有公司5名創始員工可得領取，事後才增加其他員工，何人得領取年中獎金是由總經理按照職階比例及個人貢獻度決定，並非所有員工均可領取，如有領取年中獎金，即無法領取特殊功績獎金等語（本院卷第329-330頁）。駿維公司則稱：年中獎金不在獎工制度管理辦法中，是額外提撥給5名創始員工，比較類似特殊功績獎金，只能套用特殊功績獎金等語（本院卷第307-308頁）。且兩造亦不爭執年中獎金性質為獎工制度管理辦法第4條第3項之特殊功績獎金（本院卷第129頁）。則於判斷年中獎金是否具恩給性質時，自得參酌獎工制度管理辦法第4條第3項「特殊功績獎金」（勞訴卷第100頁）之規定。
　⒉獎工制度管理辦法第4條第3項規定：「三、特殊功績獎金：公司為嘉勉部門主管或一般員工在本年度具有特殊貢獻者，提撥公司年度盈餘扣掉年終獎金及分紅獎金後之餘額的一定比例，依據個人職能及考核評比所給予的獎金，發放時間由公司另訂」、第6條第3項規定：「三、特殊功績獎金：㈠部門主管由總經理直接發給。㈡一般員工由部門主管提出該員工於本年度之特殊貢獻，並詳細說明其貢獻，送交財管部→總經理，審核後發給」（勞訴卷第100、102頁）。是特殊功績獎金之發放已制定成為工作規則，且部門主管的特殊功績獎金並無需特別提報而可由總經理直接發給，顯然具備「給與經常性」要件。而年中獎金雖未規定在上開辦法中，然兩造均不否認年中獎金之性質與特殊功績獎金相同，駿維公司亦不否認自105年起於每年6、7月發放上一個財報年度之年中獎金（本院卷第346頁），足見年中獎金之發放亦已具備「給與經常性」要件。又特殊功績獎金（或年中獎金）並未如季獎金有規定明確之計算方式，而是由總經理依員工貢獻度決定是否核發及其金額。參酌簡清水所提出楊掬涵之傳訊訊息：「因為楊董對你後面的收尾不是很滿意，加上中龍的扣款部分，你這邊的說明是業務問題，所以最後是500,000元（指年中獎金）」（勞訴卷第66頁），可見簡清水之工作表現與其可得之年中獎金數額有關，駿維公司亦自承員工業績（業績占35％）為考量貢獻度之標準之一（本院卷第307、325頁），足見所謂之貢獻度與員工業績仍有相當程度之關連，自難謂年中獎金與員工提供之勞務內容無關而無對價性。從而，年中獎金具「給與經常性」及「勞務對價性」，依前說明，當為工資之屬，駿維公司辯稱年中獎金為恩惠性給與云云，並不足採。
  ⒊簡清水主張其年中獎金數額應與公司副總洪福隆相同云云。然特殊功績獎金（或年中獎金）並未如季獎金有規定明確之計算方式，而是由總經理依員工貢獻度決定是否核發及其金額，已如前述。而員工業績因人而異，業績表現更僅為貢獻度標準之一，故相同職階員工之「貢獻度」即不可能完全相同，且總經理對年中獎金數額擁有最終決定權，即有權對相同職階之員工分別評估其等貢獻度而為不同獎金數額之認定，是縱駿維公司有在簡清水回任時表示其年中獎金比照副總洪福隆云云，應僅係表示簡清水之年中獎金採用副總職階之標準，並非表示金額與洪福隆即完全一致，總經理無依個人貢獻度再評估獎金數額之餘地，自不得逕以洪福隆領取之年中獎金數額逕認簡清水亦得領取同等數額，此並不因簡清水業績是否高於或與洪福隆相同而異其認定。故縱洪福隆110年領取年中獎金95萬元、111年領取年中獎金110萬元，亦不表示簡清水即可取得相同數額之獎金，簡清水上開主張，並無可採。
　⒋簡清水前就楊掬涵所傳訊：「這個獎金是隔年年中獎金部分」回以：「這個跟妳那天告知的落差很大」，楊掬涵覆以：「是，因為楊董對你後面的收尾不是很滿意，加上中龍的扣款部分，你這邊的說明是業務問題，所以最後是500,000元」（勞訴卷第65-66頁），簡清水據此主張楊掬涵曾承諾發給110年年中獎金95萬元云云。此為駿維公司所否認。駿維公司並表示楊掬涵於111年5月間接任總經理職務，僅係曾與簡清水討論年中獎金數額，表示會跟董事長討論依其工作表現發給，並未表示一定發給95萬元，最後因認簡清水工作有缺失，才核定為50萬元等語（勞訴卷第53頁）。而上開訊息僅提及「告知」而非「承諾」，且楊掬涵甫於111年5月間到任，顯無法掌握在111年5月31日離職之簡清水110年的任職表現狀況，衡情應無草率承諾確切獎金金額之理，駿維公司上開所辯，應可採信。是上開訊息尚無從憑為有利於簡清水之認定。再者，總經理對年中獎金數額擁有最終決定權，業如前述，楊掬涵最終既已決定簡清水110年年中獎金應為50萬元，簡清水主張其該年度年中獎金應為95萬元云云，並無依據。
　⒌簡清水事後雖退回駿維公司給付之110年年中獎金50萬元，然此係因其對金額有所爭執先行退回，並非表示其已放棄該筆年中獎金，此由簡清水於勞資爭議調解及本件訴訟，非僅請求駿維公司給付110年年中獎金，並將之計入平均工資以請求舊制退休金差額（勞訴卷第18頁勞資爭議調解紀錄、第11頁起訴狀）即明。而年中獎金乃屬工資，業經本院認定如前，且經楊掬涵同意發放110年年中獎金50萬元，簡清水自有權請求駿維公司給付。駿維公司辯稱簡清水退回該50萬元即已放棄此權利，不得再為請求云云，自無可採。
　⒍再者，年中獎金係由總經理依員工貢獻度決定是否核發及其金額，而相同職階之員工可得領取之年中獎金不必然相同，無從逕以洪福隆領取之年中獎金數額認定簡清水亦得領取同等數額，均如前述。簡清水逕依洪福隆111年年中獎金數額按自己111年度之任職期間比例計算，主張其可追加請求該年度年中獎金458,333元云云，已嫌無據。又年中獎金性質上雖屬工資，然其亦非針對員工已發生之工資債權保留在年後發給，且年中獎金係以「貢獻度」為評估考量，在員工離職之情況下，員工與公司已喪失勞僱信賴基礎，更無發給之可能，駿維公司因簡清水於111年5月離職，並未核給該年度年中獎金，簡清水自無請求111年年中獎金之餘地，是其追加請求駿維公司給付111年年中獎金458,333元，並無依據，應予駁回。
　㈢簡清水請求私車公用補助92,288元，有無理由？
　  簡清水主張其自110年1月10日至111年5月20日出差至台中共計32次，依私車公用補助辦法規定：短程出差（100公里以下）汽車每公里補助7元/公里（含車輛折舊、維修費、油費）；遠程出差（101公里以上）每公里補助7元/公里（含車輛折舊、維修費）（本院卷第104頁），其得請求私車公用補助92,288元云云。為駿維公司所否認，辯稱其於109年2月12日已核備修正工作規則，不再適用上開補助辦法，且簡清水未依規定申報出差，並檢附相關憑證報銷，不得於事後再行請求等語。查：
　⒈駿維公司固提出109年2月10日經主管機關核備之工作規則（本院卷第259-293頁），然上開工作規則並無有關公務用車及私車公用之相關規範，僅於工作規則第109條第3項規定：與本規則有關之各項管理辦法及行政公告內容等，皆為本規則之一部分（本院卷第293頁），自難認其於109年修正之工作規則已廢止前揭私車公用補助辦法之規定。而駿維公司稱私車公用部分應適用106年11月27日制訂之車輛管理辦法（本院卷第305頁），然上開104年間制訂之私車公用補助辦法乃區分為遠程出差跟短程出差，遠程出差的補助裡面並沒有包含油資，而是另外依照合理的加油費用實報實銷（本院卷第104頁），但車輛管理辦法第16條第4項僅規範私車公用可以7元/公里計算申請油資（勞訴卷第30頁），並未就私車公用遠程出差車輛維修折舊每公里補助7元/公里部分有所規範，且觀車輛管理辦法並未廢止此前所有車輛補助之其他相關規定，甚在辦法第1條後段規定，本辦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管理辦法（勞訴卷第27頁），則簡清水主張私車公用遠程出差車輛維修折舊補助仍有私車公用補助辦法之適用等語，尚非無據。
　⒉惟104年9月修正之工作規則施行細則第二章出差管理辦法規定：「以業務目的自請或派赴外出辦理事務、接洽業務講習等之出差申請有關規定及出差旅費申請標準，均依本辦法處理…四、出差程序辦理：凡自請或另派出差均需填具出差申請單，說明出差預定辦理事項之時間、地點、交通工具及預借款項，按申請單送達程序核准。出差申請單應於出差前二天申請出差核准，以利管理部作保險相關手續…（緊急出差應於當天告知，回程隔天補上〈限於國內出差〉）。出差返程除作必須事務報告外，應在返程三天內作出差報告兼旅費報支單，交於會計單位」、第三章請款作業：「一、預支金額…請款人並應於款項發生後，備妥所有憑證，交與會計部門銷帳…五、所有預支及請款之憑證，最慢於隔月15日前必須交回會計單位處理，逾期將於薪資中扣除，公司將不再認列該支出」（本院卷第247、248頁），足見以私車公用出差者，不論是自請或公司派赴，均應在事前或事後檢附相關報告、單據向管理或會計部門申報出差、請款事宜，以利相關部門核實報銷、支付費用，逾期則不再認列支出，此亦為公、民營機構通用之出差申報核銷慣行作業方式。簡清水雖稱其為高階主管，出差有直接以LINE向總經理陳報云云，但並未否認其就上開所指之出差事宜，並未在事前或事後向公司提出相關申請（本院卷第306、319頁）。而遍觀卷附工作規則，並無高階主管出差或如已向總經理陳報出差，即可無庸依上開規定申報出差、申請費用之相關規範，則簡清水縱於上開時間確有至台中出差事宜，然其既未在出差前或出差3日後提出出差申請，並在出差隔月15日前將請款憑證交回會計單位處理，依上開規定，駿維公司自得不予認列拒絕給付，是簡清水追加請求駿維公司給付私車公用補助92,288元，即屬無據，應予駁回。
　㈣簡清水請求短少舊制退休金1,654,763元，有無理由？
  ⒈駿維公司辯稱簡清水於106年5月16日離職至106年9月11日始再任職，本不具備請領勞基法所定退休金之資格，駿維公司於核定退休金時，以其年資不斷從優核定給付舊制退休金3,650,750元，係依勞基法第10條第2項規定有利於勞工之措施，故簡清水之退休金應完全適用公司核定之退休金方案，其工資認定不應再適用勞基法第55條及同法第2條第3、4款規定重新計算舊制退休金。且年中獎金係以年度作為工資之時間單位，計算平均工資時應除以12（月）方能合理計算每月平均工資，原審除以6（月）做為計算平均工資差額，其認定亦有疏漏等語。而上開抗辯乃係補充駿維公司於原審抗辯無須支付舊制退休金之防禦方法，依民事訴訟法第447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准予提出。
　⒉簡清水固曾於106年5月16日，向駿維公司申請離職（勞訴卷第63頁），然依駿維公司111年6月9日出具之服務證明書記載，簡清水服務期間自86年5月14日起至111年5月31日止，其中106年6月1日至同年9月10日止留職停薪（勞訴卷第19頁），足認兩造已合意將此期間之未提供勞務，以留職停薪視之，是簡清水之年資並未中斷，即得依法請領退休金。駿維公司既不爭執簡清水之年資並未中斷（本院卷第254頁），則其依法令規定給付退休金，難認有何以優於勞基法規定給付情事，此觀其向國稅局提出之聲明書表示係「依（B案）非屬優於當時法令標準，依照當時法令標準或比照當時法令標準辦理退職；符合工作25年以上；舊制年資8.5年」等退職條件支付（本院卷第297-299頁）亦明。是駿維公司上開所辯，並無可採。
　⒊依勞基法第2條第4款規定，平均工資是指計算事由發生之當日前6個月內所得工資總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簡清水於111年5月31日退休，是於計算其平均工資時，應以111年5月31日前6個月內所得工資總額除以此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為據，而前述簡清水可請求之110年年中獎金50萬元，雖係依其110年度整年度表現所核給之獎金，然其發放時間點係在隔年之111年5月間，故於計算平均工資時，應將此具工資性質之年中獎金與其他在離職前6個月內所得之工資合計後除以此期間之總日數，而非逕將該50萬元除以6（月）或12（月），簡清水、駿維公司分別主張將之除以6或12計算，均非可採。
　⒋查簡清水於110年12月至111年5月所得之工資分別為110年12月工資73,590元、111年1月工資73,590元、Q4獎金635,114元、111年2月工資69,990元、111年3月工資73,590元、111年4月工資72,390元、111年5月工資176,144元、Q1獎金114,093元，有薪資條及兩造分別列具之計算表可憑（勞訴卷第21-24、130、155頁），加計於此期間核發之110年年中獎金50萬元，簡清水之平均工資應為298,083元【計算式：（73,590元＋73,590元＋635,114元＋69,990元＋73,590元＋72,390元＋176,144元＋114,093元＋50萬元）÷180日×30日＝298,083.4元，元以下四捨五入】。又簡清水年資並未中斷，其舊制退休金年資為8.5年（86年5月14日起至94年6月30日止），依勞基法第55條第1項第1款規定，退休金基數為17，故其舊制退休金應為5,067,411元（計算式：298,083元×17＝5,067,411元），而駿維公司僅給付3,650,750元，尚短少1,416,661元（計算式：5,067,411元-3,650,750元＝1,416,661元）。是簡清水請求駿維公司給付舊制退休金於1,416,661元範圍內，為有理由，逾此範圍外，則無依據。
七、綜上所述，簡清水依僱傭關係、勞動法令，請求駿維公司給付110年年中獎金50萬元、短少之舊制退休金1,416,661元，共計1,916,661元（計算式：1,416,661元＋50萬元＝1,916,661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1月14日（勞訴卷第47頁送達證書參照）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部分，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外，則無依據，應予駁回。原審就超過上開應准許部分為駿維公司敗訴之判決，尚有未合，駿維公司上訴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為有理由，應由本院予以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至其餘部分，原審判命駿維公司給付，並駁回簡清水其他請求，理由雖有不同，但結論並無二致，仍應予維持。兩造上訴論旨分別指摘原判決該對己不利部分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均無理由，應駁回上訴。另簡清水追加請求111年年中獎金458,333元、私車公用補助92,288元部分，並無理由，應予駁回。又駿維公司上訴勝訴部分主要係因計算方式不同所致，依民事訴訟法第79條規定，仍命其負擔第一審（確定部分除外）訴訟費用之9/20，及自身上訴第二審之訴訟費用。另本件給付金額既有變更，原判決主文第4項命供反擔保部分之金額應變更為「1,916,661元」。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簡清水上訴及追加之訴均無理由，駿維公司上訴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 　　月　　31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蘇姿月
                                    法  官  劉定安
                                    法  官  郭宜芳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簡清水不得上訴。駿維公司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並依附註
條文規定辦理。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
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    月    31    日
                                    書記官  陳憲修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 條之1 ：
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
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
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
院認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第1 項但書及第2 項情形，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上字第20號

上  訴  人  簡清水    住○○市○○區○○路00巷0號

訴訟代理人  許世彣律師

上  訴  人  駿維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楊東勝  

訴訟代理人  詹豐吉律師

複代理人    鐘煒翔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退休金差額等事件，兩造對於中華民國11

2年5月10日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2年度勞訴字第7號第一審判決分

別提起上訴，簡清水並為訴之追加，本院於113年1月3日言詞辯

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確定部分除外）關於命駿維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給付超過

新臺幣1,916,661元本息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宣告，暨該部分

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簡清水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駿維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其餘上訴駁回。

簡清水之上訴及追加之訴均駁回。

第一審（確定部分除外）訴訟費用由駿維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負擔

9/20，餘由簡清水負擔。第二審訴訟費用，關於上訴部分由兩造

各自負擔。關於追加之訴部分，由簡清水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第二審為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

    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

    ，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第255條第1項第2

    、3款分別定有明文。查上訴人簡清水於本院追加依工作規

    則施行細則-摘要其他補充事項第一章交通車輛管理辦法四

    、私車公用補助辦法（下稱私車公用補助辦法）規定請求上

    訴人駿維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駿維公司）給付私車公用

    補助費新臺幣（下同）92,288元本息（本院卷第126頁），

    及民國111年1月至5月之年中激勵獎金（下稱年中獎金）458

    ,333元本息（本院卷第295、303頁），核均係本於同一僱傭

    關係所為之請求，基礎事實同一，並為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

    聲明，合於前述規定，應予准許。

二、簡清水主張：伊自86年5月14日起任職於駿維公司，107年2

    月間升任為副總經理，111年5月31日退休。駿維公司雖已核

    發舊制退休金3,650,750元，但其未將110年度已入帳之年中

    獎金50萬元，及應付未付之111年度第2季季獎金84,035元列

    入平均工資計算，舊制退休金因此短少發給1,654,763元。

    又駿維公司總經理楊掬涵已承諾發給110年度年中獎金95萬

    元，但伊111年5月薪資表卻僅入帳50萬元，伊認金額不符已

    先將之退回，駿維公司自應給付伊110年年中獎金95萬元。

    另駿維公司於105年5月購置伊使用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主

    管公務車（下稱系爭公務車），車價123萬元，依駿維公司

    「公務車用車輛管理辦法」（下稱車輛管理辦法）第6條第1

    款規定，經理級主管車由公司補助90萬元，而上開車價其中

    32萬元係由伊支付，駿維公司於106年6月間，將系爭公務車

    過戶予伊，伊於107年1月間支付91萬元給駿維公司購回該車

    ，駿維公司應給付伊主管車補助款90萬元。又依車輛管理辦

    法第5、16條規定，主管座車之相關稅賦、保險，及使用公

    務車執行公務所生之相關費用均由公司負擔，是駿維公司應

    給付伊106年6月至111年5月31日期間，系爭公務車之保養費

    用203,360元、保險費72,725元、車輛通行費40,320元、車

    輛加油費217,777元等語。並聲明：駿維公司應給付4,122,9

    8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

    算之利息。對駿維公司之反訴則辯以：伊在106年6月1日至

    同年9月10日期間係留職停薪，並未離職，駿維公司反訴請

    求並無理由等語為辯。　　

三、駿維公司則以：季獎金及年中獎金係屬恩惠性給與，需公司

    有盈餘，並經董事會同意，始得發放，而駿維公司自107年

    開始於每年6、7月發放年中獎金，簡清水於111年5月31日已

    退休，即無領取當年度年中獎金之資格，至季獎金為分紅獎

    金，並非一定固定發放。季獎金、年中獎金非屬經常性給與

    ，計算舊制退休金之平均工資時，自不應將之計入平均工資

    。另駿維公司原已支付110年年中獎金50萬元，但遭簡清水

    退回，其顯已放棄此部分之恩惠性給與，自不得再為請求。

    又簡清水於107年1月向駿維公司購買系爭公務車，並無理由

    請求給付主管車補助款，而車輛管理辦法第16條規定，員工

    使用公務車輛執行公務所生之相關費用，應檢附相關憑證呈

    財管部核實報銷，簡清水並未於當年度提出相關單據供公司

    核實報銷，此部分請求並無依據。況系爭公務車於106年6月

    已過戶簡清水名下，駿維公司自無需支出上開費用等語為辯

    。另反訴主張：簡清水曾於106年5月30日申請離職，當時未

    滿55歲，工作時間亦未達25年，不符請領舊制退休金之要件

    ，簡清水嗣於106年9月11日再至駿維公司任職，計至111年5

    月31日離職時止，工作時間不及5年，不符請領舊制退休金

    之要件，自不得領取舊制退休金。為此，依民法第179條規

    定，請求簡清水返還前已給付之舊制退休金3,650,750元等

    語。並聲明：簡清水應給付駿維公司3,650,750元，及自反

    訴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

四、原審判決駿維公司應給付簡清水1,916,667元（即短少舊制

    退休金1,416,667元、110年年中獎金50萬元）本息，而駁回

    簡清水其餘部分之訴，及駿維公司之反訴。兩造對本訴敗訴

    部分均不服，分別提起上訴，簡清水並為訴之追加。簡清水

    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關於駁回簡清水後開第㈡項之訴部分廢棄

    。㈡上廢棄部分，駿維公司應再給付簡清水772,131元（即短

    少舊制退休金238,096元、111年度第2季季獎金84,035元、1

    10年年中獎金45萬元），及自112年1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追加聲明：㈠駿維公司應給付簡清水5

    50,621元（即111年度1至5月年中獎金458,333元、私車公用

    補助92,288元），及其中92,288元自民事聲明上訴狀送達翌

    日起、其中458,333元自民事上訴理由狀四送達翌日起，均

    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駿維公司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駿維公司部分廢棄。㈡上

    廢棄部分，簡清水於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聲請均駁回。答辯

    聲明：上訴及追加之訴駁回（至原審判決駁回簡清水請求主

    管車補助款90萬元、保養費用203,360元、保險費72,725元

    、通行費40,320元、加油費217,777元共計1,434,182元本息

    部分，及駁回駿維公司之反訴請求部分，均未據聲明不服，

    不在本院審理範圍）。　

五、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駿維公司出具之服務證明書記載：簡清水自86年5月14日起任

    職於駿維公司，111年5月31日退休，其中106年6月1日至同

    年9月10日留職停薪。

  ㈡簡清水於106年5月16日，曾向駿維公司申請離職。

  ㈢駿維公司計發給簡清水舊制退休金3,650,750元。

  ㈣簡清水自94年7月1日起選擇適用勞工退休金條例規定之勞退

    新制。

  ㈤駿維公司於105年5月購置簡清水使用之系爭公務車，車價為1

    23萬元，依車輛管理辦法第6條第1款規定，駿維公司僅補助

    90萬元，故由簡清水補足差額32萬元，簡清水於107年1 月

    向駿維公司支付91萬元購買該車輛。

六、本院論斷：

  ㈠簡清水請求111年度第2季季獎金84,035元，有無理由？

　⒈按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工資，謂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

    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

    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

    與均屬之」。該所謂「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者，係指符合

    「勞務對價性」而言，所謂「經常性之給與」者，係指在一

    般情形下經常可以領得之給付。判斷某項給付是否具「勞務

    對價性」及「給與經常性」，應依一般社會之通常觀念為之

    ，其給付名稱為何？尚非所問。是以雇主依勞動契約、工作

    規則或團體協約之約定，對勞工提供之勞務反覆應為之給與

    ，乃雇主在訂立勞動契約或制定工作規則或簽立團體協約前

    已經評量之勞動成本，無論其名義為何？如在制度上通常屬

    勞工提供勞務，並在時間上可經常性取得之對價（報酬），

    即具工資之性質而應納入平均工資之計算基礎，此與同法第

    29條規定之獎金或紅利，係事業單位於營業年度終了結算有

    盈餘，於繳納稅捐、彌補虧損及提列股息、公積金後，對勞

    工所為之給與，該項給與既非必然發放，且無確定標準，僅

    具恩惠性、勉勵性給與非雇主經常性支出之勞動成本，而非

    工資之情形未盡相同，亦與同法施行細則第10條所指不具經

    常性給與且非勞務對價之年終獎金性質迥然有別（最高法院

    100年度台上字第801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本件所稱季獎金係駿維公司依獎工制度管理辦法第4條第2項

    規定：「二、分紅獎金：公司每季暫結財報，前三季依據盈

    餘目標及經勞資代表會議雙方討論同意後，依據員工個人職

    能及考核後給予之分紅獎金」（勞訴卷第100頁）核給之獎

    金，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卷第129頁）。上開辦法第6條第

    2項並規定，個人分紅獎金係以分紅總獎金按個人年度考核

    等級參數及平均月薪資比例計算（勞訴卷第102頁）。駿維

    公司亦自承自106年5月起於每年5月、7月或8月、11月、1月

    發放季獎金（勞訴卷第49頁）。則駿維公司既定期發放季獎

    金，並將季獎金之計算與發放方式制定成為工作規則成為定

    制，自已具備「給與經常性」要件。又季獎金之發放係依公

    司每季財報之盈餘目標，按員工個人職能、年度考核與平均

    月薪核算，與員工提供之勞務所取得之當季度業務績效高低

    相關，應屬勞務之對價，依前說明，當屬工資，駿維公司辯

    稱季獎金屬恩惠性之給與云云，不足採信。

　⒊駿維公司稱季獎金需員工於該季均在職才會發給，簡清水於1

    11年5月31日離職，6月份未在職，不符發給111年第2季季獎

    金之要件等語。而依上述規定可知，季獎金需待公司每季暫

    結財報出爐後，視公司盈餘目標計出當季分紅總獎金後，始

    可據以按員工個人年度考核等級參數及平均月薪資比例核算

    ，於各季度結束前，尚無從估算公司當季度之盈餘數額，自

    無從計算分紅總獎金數額，且員工如於該季度結束前即已離

    職，亦無從評估、衡量該員工對該季度之績效、盈餘貢獻度

    多寡，自無法計算個人季獎金為若干，駿維公司辯稱員工全

    季在職始發給當季季獎金等語，符合一般企業常態運作方式

    ，應可採信。則簡清水既在第2季期間（4至6月）未滿前即

    已離職，自不得請求111年度第2季之季獎金。

　⒋簡清水雖稱獎工制度管理辦法並未限制季獎金需仍在職始得

    請領，且季獎金既屬工資，即為其因提供勞務所得之報酬，

    不因其離職後當然喪失云云。惟依前述，季獎金並非針對員

    工已發生之工資債權保留於季後發給，且於各季度結束前尚

    無從估算，而係於季後在公司有盈餘及員工考核參數非為零

    之情況下才會發給，故其性質應屬附有停止條件之債權，則

    於各季終結前，條件成否未定，員工之請求權於各季度結束

    、結算前尚未發生，如於季中離職，員工本無請求權可得行

    使，自無須於前開管理辦法中特意規定限於員工全季在職始

    得請領季獎金。而季獎金雖為勞基法第2條第3項規定之工資

    之屬，然簡清水在111年度第2季（4至6月）季中離職，其請

    求季獎金之條件並未成就，自不得請求該季度獎金。是簡清

    水上開主張，並無可採。

　㈡簡清水請求110年度年中獎金95萬元、111年1月至5月年中獎

    金458,333元，有無理由？

　⒈查獎工制度管理辦法規定之獎金為年終獎金、分紅獎金、特

    殊功績獎金三類（勞訴卷第100頁），並無「年中獎金」項

    目。而簡清水供稱：年中獎金原僅有公司5名創始員工可得

    領取，事後才增加其他員工，何人得領取年中獎金是由總經

    理按照職階比例及個人貢獻度決定，並非所有員工均可領取

    ，如有領取年中獎金，即無法領取特殊功績獎金等語（本院

    卷第329-330頁）。駿維公司則稱：年中獎金不在獎工制度

    管理辦法中，是額外提撥給5名創始員工，比較類似特殊功

    績獎金，只能套用特殊功績獎金等語（本院卷第307-308頁

    ）。且兩造亦不爭執年中獎金性質為獎工制度管理辦法第4

    條第3項之特殊功績獎金（本院卷第129頁）。則於判斷年中

    獎金是否具恩給性質時，自得參酌獎工制度管理辦法第4條

    第3項「特殊功績獎金」（勞訴卷第100頁）之規定。

　⒉獎工制度管理辦法第4條第3項規定：「三、特殊功績獎金：

    公司為嘉勉部門主管或一般員工在本年度具有特殊貢獻者，

    提撥公司年度盈餘扣掉年終獎金及分紅獎金後之餘額的一定

    比例，依據個人職能及考核評比所給予的獎金，發放時間由

    公司另訂」、第6條第3項規定：「三、特殊功績獎金：㈠部

    門主管由總經理直接發給。㈡一般員工由部門主管提出該員

    工於本年度之特殊貢獻，並詳細說明其貢獻，送交財管部→

    總經理，審核後發給」（勞訴卷第100、102頁）。是特殊功

    績獎金之發放已制定成為工作規則，且部門主管的特殊功績

    獎金並無需特別提報而可由總經理直接發給，顯然具備「給

    與經常性」要件。而年中獎金雖未規定在上開辦法中，然兩

    造均不否認年中獎金之性質與特殊功績獎金相同，駿維公司

    亦不否認自105年起於每年6、7月發放上一個財報年度之年

    中獎金（本院卷第346頁），足見年中獎金之發放亦已具備

    「給與經常性」要件。又特殊功績獎金（或年中獎金）並未

    如季獎金有規定明確之計算方式，而是由總經理依員工貢獻

    度決定是否核發及其金額。參酌簡清水所提出楊掬涵之傳訊

    訊息：「因為楊董對你後面的收尾不是很滿意，加上中龍的

    扣款部分，你這邊的說明是業務問題，所以最後是500,000

    元（指年中獎金）」（勞訴卷第66頁），可見簡清水之工作

    表現與其可得之年中獎金數額有關，駿維公司亦自承員工業

    績（業績占35％）為考量貢獻度之標準之一（本院卷第307、

    325頁），足見所謂之貢獻度與員工業績仍有相當程度之關

    連，自難謂年中獎金與員工提供之勞務內容無關而無對價性

    。從而，年中獎金具「給與經常性」及「勞務對價性」，依

    前說明，當為工資之屬，駿維公司辯稱年中獎金為恩惠性給

    與云云，並不足採。

  ⒊簡清水主張其年中獎金數額應與公司副總洪福隆相同云云。

    然特殊功績獎金（或年中獎金）並未如季獎金有規定明確之

    計算方式，而是由總經理依員工貢獻度決定是否核發及其金

    額，已如前述。而員工業績因人而異，業績表現更僅為貢獻

    度標準之一，故相同職階員工之「貢獻度」即不可能完全相

    同，且總經理對年中獎金數額擁有最終決定權，即有權對相

    同職階之員工分別評估其等貢獻度而為不同獎金數額之認定

    ，是縱駿維公司有在簡清水回任時表示其年中獎金比照副總

    洪福隆云云，應僅係表示簡清水之年中獎金採用副總職階之

    標準，並非表示金額與洪福隆即完全一致，總經理無依個人

    貢獻度再評估獎金數額之餘地，自不得逕以洪福隆領取之年

    中獎金數額逕認簡清水亦得領取同等數額，此並不因簡清水

    業績是否高於或與洪福隆相同而異其認定。故縱洪福隆110

    年領取年中獎金95萬元、111年領取年中獎金110萬元，亦不

    表示簡清水即可取得相同數額之獎金，簡清水上開主張，並

    無可採。

　⒋簡清水前就楊掬涵所傳訊：「這個獎金是隔年年中獎金部分

    」回以：「這個跟妳那天告知的落差很大」，楊掬涵覆以：

    「是，因為楊董對你後面的收尾不是很滿意，加上中龍的扣

    款部分，你這邊的說明是業務問題，所以最後是500,000元

    」（勞訴卷第65-66頁），簡清水據此主張楊掬涵曾承諾發

    給110年年中獎金95萬元云云。此為駿維公司所否認。駿維

    公司並表示楊掬涵於111年5月間接任總經理職務，僅係曾與

    簡清水討論年中獎金數額，表示會跟董事長討論依其工作表

    現發給，並未表示一定發給95萬元，最後因認簡清水工作有

    缺失，才核定為50萬元等語（勞訴卷第53頁）。而上開訊息

    僅提及「告知」而非「承諾」，且楊掬涵甫於111年5月間到

    任，顯無法掌握在111年5月31日離職之簡清水110年的任職

    表現狀況，衡情應無草率承諾確切獎金金額之理，駿維公司

    上開所辯，應可採信。是上開訊息尚無從憑為有利於簡清水

    之認定。再者，總經理對年中獎金數額擁有最終決定權，業

    如前述，楊掬涵最終既已決定簡清水110年年中獎金應為50

    萬元，簡清水主張其該年度年中獎金應為95萬元云云，並無

    依據。

　⒌簡清水事後雖退回駿維公司給付之110年年中獎金50萬元，然

    此係因其對金額有所爭執先行退回，並非表示其已放棄該筆

    年中獎金，此由簡清水於勞資爭議調解及本件訴訟，非僅請

    求駿維公司給付110年年中獎金，並將之計入平均工資以請

    求舊制退休金差額（勞訴卷第18頁勞資爭議調解紀錄、第11

    頁起訴狀）即明。而年中獎金乃屬工資，業經本院認定如前

    ，且經楊掬涵同意發放110年年中獎金50萬元，簡清水自有

    權請求駿維公司給付。駿維公司辯稱簡清水退回該50萬元即

    已放棄此權利，不得再為請求云云，自無可採。

　⒍再者，年中獎金係由總經理依員工貢獻度決定是否核發及其

    金額，而相同職階之員工可得領取之年中獎金不必然相同，

    無從逕以洪福隆領取之年中獎金數額認定簡清水亦得領取同

    等數額，均如前述。簡清水逕依洪福隆111年年中獎金數額

    按自己111年度之任職期間比例計算，主張其可追加請求該

    年度年中獎金458,333元云云，已嫌無據。又年中獎金性質

    上雖屬工資，然其亦非針對員工已發生之工資債權保留在年

    後發給，且年中獎金係以「貢獻度」為評估考量，在員工離

    職之情況下，員工與公司已喪失勞僱信賴基礎，更無發給之

    可能，駿維公司因簡清水於111年5月離職，並未核給該年度

    年中獎金，簡清水自無請求111年年中獎金之餘地，是其追

    加請求駿維公司給付111年年中獎金458,333元，並無依據，

    應予駁回。

　㈢簡清水請求私車公用補助92,288元，有無理由？

　  簡清水主張其自110年1月10日至111年5月20日出差至台中共

    計32次，依私車公用補助辦法規定：短程出差（100公里以

    下）汽車每公里補助7元/公里（含車輛折舊、維修費、油費

    ）；遠程出差（101公里以上）每公里補助7元/公里（含車

    輛折舊、維修費）（本院卷第104頁），其得請求私車公用

    補助92,288元云云。為駿維公司所否認，辯稱其於109年2月

    12日已核備修正工作規則，不再適用上開補助辦法，且簡清

    水未依規定申報出差，並檢附相關憑證報銷，不得於事後再

    行請求等語。查：

　⒈駿維公司固提出109年2月10日經主管機關核備之工作規則（

    本院卷第259-293頁），然上開工作規則並無有關公務用車

    及私車公用之相關規範，僅於工作規則第109條第3項規定：

    與本規則有關之各項管理辦法及行政公告內容等，皆為本規

    則之一部分（本院卷第293頁），自難認其於109年修正之工

    作規則已廢止前揭私車公用補助辦法之規定。而駿維公司稱

    私車公用部分應適用106年11月27日制訂之車輛管理辦法（

    本院卷第305頁），然上開104年間制訂之私車公用補助辦法

    乃區分為遠程出差跟短程出差，遠程出差的補助裡面並沒有

    包含油資，而是另外依照合理的加油費用實報實銷（本院卷

    第104頁），但車輛管理辦法第16條第4項僅規範私車公用可

    以7元/公里計算申請油資（勞訴卷第30頁），並未就私車公

    用遠程出差車輛維修折舊每公里補助7元/公里部分有所規範

    ，且觀車輛管理辦法並未廢止此前所有車輛補助之其他相關

    規定，甚在辦法第1條後段規定，本辦法未規定者，適用其

    他管理辦法（勞訴卷第27頁），則簡清水主張私車公用遠程

    出差車輛維修折舊補助仍有私車公用補助辦法之適用等語，

    尚非無據。

　⒉惟104年9月修正之工作規則施行細則第二章出差管理辦法規

    定：「以業務目的自請或派赴外出辦理事務、接洽業務講習

    等之出差申請有關規定及出差旅費申請標準，均依本辦法處

    理…四、出差程序辦理：凡自請或另派出差均需填具出差申

    請單，說明出差預定辦理事項之時間、地點、交通工具及預

    借款項，按申請單送達程序核准。出差申請單應於出差前二

    天申請出差核准，以利管理部作保險相關手續…（緊急出差

    應於當天告知，回程隔天補上〈限於國內出差〉）。出差返程

    除作必須事務報告外，應在返程三天內作出差報告兼旅費報

    支單，交於會計單位」、第三章請款作業：「一、預支金額

    …請款人並應於款項發生後，備妥所有憑證，交與會計部門

    銷帳…五、所有預支及請款之憑證，最慢於隔月15日前必須

    交回會計單位處理，逾期將於薪資中扣除，公司將不再認列

    該支出」（本院卷第247、248頁），足見以私車公用出差者

    ，不論是自請或公司派赴，均應在事前或事後檢附相關報告

    、單據向管理或會計部門申報出差、請款事宜，以利相關部

    門核實報銷、支付費用，逾期則不再認列支出，此亦為公、

    民營機構通用之出差申報核銷慣行作業方式。簡清水雖稱其

    為高階主管，出差有直接以LINE向總經理陳報云云，但並未

    否認其就上開所指之出差事宜，並未在事前或事後向公司提

    出相關申請（本院卷第306、319頁）。而遍觀卷附工作規則

    ，並無高階主管出差或如已向總經理陳報出差，即可無庸依

    上開規定申報出差、申請費用之相關規範，則簡清水縱於上

    開時間確有至台中出差事宜，然其既未在出差前或出差3日

    後提出出差申請，並在出差隔月15日前將請款憑證交回會計

    單位處理，依上開規定，駿維公司自得不予認列拒絕給付，

    是簡清水追加請求駿維公司給付私車公用補助92,288元，即

    屬無據，應予駁回。

　㈣簡清水請求短少舊制退休金1,654,763元，有無理由？

  ⒈駿維公司辯稱簡清水於106年5月16日離職至106年9月11日始

    再任職，本不具備請領勞基法所定退休金之資格，駿維公司

    於核定退休金時，以其年資不斷從優核定給付舊制退休金3,

    650,750元，係依勞基法第10條第2項規定有利於勞工之措施

    ，故簡清水之退休金應完全適用公司核定之退休金方案，其

    工資認定不應再適用勞基法第55條及同法第2條第3、4款規

    定重新計算舊制退休金。且年中獎金係以年度作為工資之時

    間單位，計算平均工資時應除以12（月）方能合理計算每月

    平均工資，原審除以6（月）做為計算平均工資差額，其認

    定亦有疏漏等語。而上開抗辯乃係補充駿維公司於原審抗辯

    無須支付舊制退休金之防禦方法，依民事訴訟法第447條第1

    項第3款規定，應准予提出。

　⒉簡清水固曾於106年5月16日，向駿維公司申請離職（勞訴卷

    第63頁），然依駿維公司111年6月9日出具之服務證明書記

    載，簡清水服務期間自86年5月14日起至111年5月31日止，

    其中106年6月1日至同年9月10日止留職停薪（勞訴卷第19頁

    ），足認兩造已合意將此期間之未提供勞務，以留職停薪視

    之，是簡清水之年資並未中斷，即得依法請領退休金。駿維

    公司既不爭執簡清水之年資並未中斷（本院卷第254頁），

    則其依法令規定給付退休金，難認有何以優於勞基法規定給

    付情事，此觀其向國稅局提出之聲明書表示係「依（B案）

    非屬優於當時法令標準，依照當時法令標準或比照當時法令

    標準辦理退職；符合工作25年以上；舊制年資8.5年」等退

    職條件支付（本院卷第297-299頁）亦明。是駿維公司上開

    所辯，並無可採。

　⒊依勞基法第2條第4款規定，平均工資是指計算事由發生之當

    日前6個月內所得工資總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

    。簡清水於111年5月31日退休，是於計算其平均工資時，應

    以111年5月31日前6個月內所得工資總額除以此期間之總日

    數所得之金額為據，而前述簡清水可請求之110年年中獎金5

    0萬元，雖係依其110年度整年度表現所核給之獎金，然其發

    放時間點係在隔年之111年5月間，故於計算平均工資時，應

    將此具工資性質之年中獎金與其他在離職前6個月內所得之

    工資合計後除以此期間之總日數，而非逕將該50萬元除以6

    （月）或12（月），簡清水、駿維公司分別主張將之除以6

    或12計算，均非可採。

　⒋查簡清水於110年12月至111年5月所得之工資分別為110年12

    月工資73,590元、111年1月工資73,590元、Q4獎金635,114

    元、111年2月工資69,990元、111年3月工資73,590元、111

    年4月工資72,390元、111年5月工資176,144元、Q1獎金114,

    093元，有薪資條及兩造分別列具之計算表可憑（勞訴卷第2

    1-24、130、155頁），加計於此期間核發之110年年中獎金5

    0萬元，簡清水之平均工資應為298,083元【計算式：（73,5

    90元＋73,590元＋635,114元＋69,990元＋73,590元＋72,390元＋1

    76,144元＋114,093元＋50萬元）÷180日×30日＝298,083.4元，

    元以下四捨五入】。又簡清水年資並未中斷，其舊制退休金

    年資為8.5年（86年5月14日起至94年6月30日止），依勞基

    法第55條第1項第1款規定，退休金基數為17，故其舊制退休

    金應為5,067,411元（計算式：298,083元×17＝5,067,411元

    ），而駿維公司僅給付3,650,750元，尚短少1,416,661元（

    計算式：5,067,411元-3,650,750元＝1,416,661元）。是簡

    清水請求駿維公司給付舊制退休金於1,416,661元範圍內，

    為有理由，逾此範圍外，則無依據。

七、綜上所述，簡清水依僱傭關係、勞動法令，請求駿維公司給

    付110年年中獎金50萬元、短少之舊制退休金1,416,661元，

    共計1,916,661元（計算式：1,416,661元＋50萬元＝1,916,66

    1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1月14日（勞訴卷

    第47頁送達證書參照）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部分，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外，則無依據，應予

    駁回。原審就超過上開應准許部分為駿維公司敗訴之判決，

    尚有未合，駿維公司上訴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為有理由

    ，應由本院予以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至其餘部分，

    原審判命駿維公司給付，並駁回簡清水其他請求，理由雖有

    不同，但結論並無二致，仍應予維持。兩造上訴論旨分別指

    摘原判決該對己不利部分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均無理由

    ，應駁回上訴。另簡清水追加請求111年年中獎金458,333元

    、私車公用補助92,288元部分，並無理由，應予駁回。又駿

    維公司上訴勝訴部分主要係因計算方式不同所致，依民事訴

    訟法第79條規定，仍命其負擔第一審（確定部分除外）訴訟

    費用之9/20，及自身上訴第二審之訴訟費用。另本件給付金

    額既有變更，原判決主文第4項命供反擔保部分之金額應變

    更為「1,916,661元」。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簡清水上訴及追加之訴均無理由，駿維公司

    上訴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 　　月　　31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蘇姿月

                                    法  官  劉定安

                                    法  官  郭宜芳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簡清水不得上訴。駿維公司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

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後20日

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並依附註

條文規定辦理。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

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    月    31    日

                                    書記官  陳憲修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 條之1 ：

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

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

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

院認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第1 項但書及第2 項情形，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上字第20號

上  訴  人  簡清水    住○○市○○區○○路00巷0號

訴訟代理人  許世彣律師

上  訴  人  駿維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楊東勝  

訴訟代理人  詹豐吉律師

複代理人    鐘煒翔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退休金差額等事件，兩造對於中華民國112年5月10日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2年度勞訴字第7號第一審判決分別提起上訴，簡清水並為訴之追加，本院於113年1月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確定部分除外）關於命駿維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給付超過新臺幣1,916,661元本息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宣告，暨該部分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簡清水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駿維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其餘上訴駁回。

簡清水之上訴及追加之訴均駁回。

第一審（確定部分除外）訴訟費用由駿維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負擔9/20，餘由簡清水負擔。第二審訴訟費用，關於上訴部分由兩造各自負擔。關於追加之訴部分，由簡清水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第二審為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第255條第1項第2、3款分別定有明文。查上訴人簡清水於本院追加依工作規則施行細則-摘要其他補充事項第一章交通車輛管理辦法四、私車公用補助辦法（下稱私車公用補助辦法）規定請求上訴人駿維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駿維公司）給付私車公用補助費新臺幣（下同）92,288元本息（本院卷第126頁），及民國111年1月至5月之年中激勵獎金（下稱年中獎金）458,333元本息（本院卷第295、303頁），核均係本於同一僱傭關係所為之請求，基礎事實同一，並為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合於前述規定，應予准許。

二、簡清水主張：伊自86年5月14日起任職於駿維公司，107年2月間升任為副總經理，111年5月31日退休。駿維公司雖已核發舊制退休金3,650,750元，但其未將110年度已入帳之年中獎金50萬元，及應付未付之111年度第2季季獎金84,035元列入平均工資計算，舊制退休金因此短少發給1,654,763元。又駿維公司總經理楊掬涵已承諾發給110年度年中獎金95萬元，但伊111年5月薪資表卻僅入帳50萬元，伊認金額不符已先將之退回，駿維公司自應給付伊110年年中獎金95萬元。另駿維公司於105年5月購置伊使用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主管公務車（下稱系爭公務車），車價123萬元，依駿維公司「公務車用車輛管理辦法」（下稱車輛管理辦法）第6條第1款規定，經理級主管車由公司補助90萬元，而上開車價其中32萬元係由伊支付，駿維公司於106年6月間，將系爭公務車過戶予伊，伊於107年1月間支付91萬元給駿維公司購回該車，駿維公司應給付伊主管車補助款90萬元。又依車輛管理辦法第5、16條規定，主管座車之相關稅賦、保險，及使用公務車執行公務所生之相關費用均由公司負擔，是駿維公司應給付伊106年6月至111年5月31日期間，系爭公務車之保養費用203,360元、保險費72,725元、車輛通行費40,320元、車輛加油費217,777元等語。並聲明：駿維公司應給付4,122,98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對駿維公司之反訴則辯以：伊在106年6月1日至同年9月10日期間係留職停薪，並未離職，駿維公司反訴請求並無理由等語為辯。　　

三、駿維公司則以：季獎金及年中獎金係屬恩惠性給與，需公司有盈餘，並經董事會同意，始得發放，而駿維公司自107年開始於每年6、7月發放年中獎金，簡清水於111年5月31日已退休，即無領取當年度年中獎金之資格，至季獎金為分紅獎金，並非一定固定發放。季獎金、年中獎金非屬經常性給與，計算舊制退休金之平均工資時，自不應將之計入平均工資。另駿維公司原已支付110年年中獎金50萬元，但遭簡清水退回，其顯已放棄此部分之恩惠性給與，自不得再為請求。又簡清水於107年1月向駿維公司購買系爭公務車，並無理由請求給付主管車補助款，而車輛管理辦法第16條規定，員工使用公務車輛執行公務所生之相關費用，應檢附相關憑證呈財管部核實報銷，簡清水並未於當年度提出相關單據供公司核實報銷，此部分請求並無依據。況系爭公務車於106年6月已過戶簡清水名下，駿維公司自無需支出上開費用等語為辯。另反訴主張：簡清水曾於106年5月30日申請離職，當時未滿55歲，工作時間亦未達25年，不符請領舊制退休金之要件，簡清水嗣於106年9月11日再至駿維公司任職，計至111年5月31日離職時止，工作時間不及5年，不符請領舊制退休金之要件，自不得領取舊制退休金。為此，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簡清水返還前已給付之舊制退休金3,650,750元等語。並聲明：簡清水應給付駿維公司3,650,750元，及自反訴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四、原審判決駿維公司應給付簡清水1,916,667元（即短少舊制退休金1,416,667元、110年年中獎金50萬元）本息，而駁回簡清水其餘部分之訴，及駿維公司之反訴。兩造對本訴敗訴部分均不服，分別提起上訴，簡清水並為訴之追加。簡清水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關於駁回簡清水後開第㈡項之訴部分廢棄。㈡上廢棄部分，駿維公司應再給付簡清水772,131元（即短少舊制退休金238,096元、111年度第2季季獎金84,035元、110年年中獎金45萬元），及自112年1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追加聲明：㈠駿維公司應給付簡清水550,621元（即111年度1至5月年中獎金458,333元、私車公用補助92,288元），及其中92,288元自民事聲明上訴狀送達翌日起、其中458,333元自民事上訴理由狀四送達翌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答辯聲明：上訴駁回。駿維公司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駿維公司部分廢棄。㈡上廢棄部分，簡清水於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聲請均駁回。答辯聲明：上訴及追加之訴駁回（至原審判決駁回簡清水請求主管車補助款90萬元、保養費用203,360元、保險費72,725元、通行費40,320元、加油費217,777元共計1,434,182元本息部分，及駁回駿維公司之反訴請求部分，均未據聲明不服，不在本院審理範圍）。　

五、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駿維公司出具之服務證明書記載：簡清水自86年5月14日起任職於駿維公司，111年5月31日退休，其中106年6月1日至同年9月10日留職停薪。

  ㈡簡清水於106年5月16日，曾向駿維公司申請離職。

  ㈢駿維公司計發給簡清水舊制退休金3,650,750元。

  ㈣簡清水自94年7月1日起選擇適用勞工退休金條例規定之勞退

    新制。

  ㈤駿維公司於105年5月購置簡清水使用之系爭公務車，車價為123萬元，依車輛管理辦法第6條第1款規定，駿維公司僅補助90萬元，故由簡清水補足差額32萬元，簡清水於107年1 月向駿維公司支付91萬元購買該車輛。

六、本院論斷：

  ㈠簡清水請求111年度第2季季獎金84,035元，有無理由？

　⒈按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工資，謂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

    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

    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

    與均屬之」。該所謂「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者，係指符合

    「勞務對價性」而言，所謂「經常性之給與」者，係指在一

    般情形下經常可以領得之給付。判斷某項給付是否具「勞務

    對價性」及「給與經常性」，應依一般社會之通常觀念為之

    ，其給付名稱為何？尚非所問。是以雇主依勞動契約、工作

    規則或團體協約之約定，對勞工提供之勞務反覆應為之給與

    ，乃雇主在訂立勞動契約或制定工作規則或簽立團體協約前

    已經評量之勞動成本，無論其名義為何？如在制度上通常屬

    勞工提供勞務，並在時間上可經常性取得之對價（報酬），

    即具工資之性質而應納入平均工資之計算基礎，此與同法第

    29條規定之獎金或紅利，係事業單位於營業年度終了結算有

    盈餘，於繳納稅捐、彌補虧損及提列股息、公積金後，對勞

    工所為之給與，該項給與既非必然發放，且無確定標準，僅

    具恩惠性、勉勵性給與非雇主經常性支出之勞動成本，而非

    工資之情形未盡相同，亦與同法施行細則第10條所指不具經常性給與且非勞務對價之年終獎金性質迥然有別（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801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本件所稱季獎金係駿維公司依獎工制度管理辦法第4條第2項規定：「二、分紅獎金：公司每季暫結財報，前三季依據盈餘目標及經勞資代表會議雙方討論同意後，依據員工個人職能及考核後給予之分紅獎金」（勞訴卷第100頁）核給之獎金，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卷第129頁）。上開辦法第6條第2項並規定，個人分紅獎金係以分紅總獎金按個人年度考核等級參數及平均月薪資比例計算（勞訴卷第102頁）。駿維公司亦自承自106年5月起於每年5月、7月或8月、11月、1月發放季獎金（勞訴卷第49頁）。則駿維公司既定期發放季獎金，並將季獎金之計算與發放方式制定成為工作規則成為定制，自已具備「給與經常性」要件。又季獎金之發放係依公司每季財報之盈餘目標，按員工個人職能、年度考核與平均月薪核算，與員工提供之勞務所取得之當季度業務績效高低相關，應屬勞務之對價，依前說明，當屬工資，駿維公司辯稱季獎金屬恩惠性之給與云云，不足採信。

　⒊駿維公司稱季獎金需員工於該季均在職才會發給，簡清水於111年5月31日離職，6月份未在職，不符發給111年第2季季獎金之要件等語。而依上述規定可知，季獎金需待公司每季暫結財報出爐後，視公司盈餘目標計出當季分紅總獎金後，始可據以按員工個人年度考核等級參數及平均月薪資比例核算，於各季度結束前，尚無從估算公司當季度之盈餘數額，自無從計算分紅總獎金數額，且員工如於該季度結束前即已離職，亦無從評估、衡量該員工對該季度之績效、盈餘貢獻度多寡，自無法計算個人季獎金為若干，駿維公司辯稱員工全季在職始發給當季季獎金等語，符合一般企業常態運作方式，應可採信。則簡清水既在第2季期間（4至6月）未滿前即已離職，自不得請求111年度第2季之季獎金。

　⒋簡清水雖稱獎工制度管理辦法並未限制季獎金需仍在職始得請領，且季獎金既屬工資，即為其因提供勞務所得之報酬，不因其離職後當然喪失云云。惟依前述，季獎金並非針對員工已發生之工資債權保留於季後發給，且於各季度結束前尚無從估算，而係於季後在公司有盈餘及員工考核參數非為零之情況下才會發給，故其性質應屬附有停止條件之債權，則於各季終結前，條件成否未定，員工之請求權於各季度結束、結算前尚未發生，如於季中離職，員工本無請求權可得行使，自無須於前開管理辦法中特意規定限於員工全季在職始得請領季獎金。而季獎金雖為勞基法第2條第3項規定之工資之屬，然簡清水在111年度第2季（4至6月）季中離職，其請求季獎金之條件並未成就，自不得請求該季度獎金。是簡清水上開主張，並無可採。

　㈡簡清水請求110年度年中獎金95萬元、111年1月至5月年中獎金458,333元，有無理由？

　⒈查獎工制度管理辦法規定之獎金為年終獎金、分紅獎金、特殊功績獎金三類（勞訴卷第100頁），並無「年中獎金」項目。而簡清水供稱：年中獎金原僅有公司5名創始員工可得領取，事後才增加其他員工，何人得領取年中獎金是由總經理按照職階比例及個人貢獻度決定，並非所有員工均可領取，如有領取年中獎金，即無法領取特殊功績獎金等語（本院卷第329-330頁）。駿維公司則稱：年中獎金不在獎工制度管理辦法中，是額外提撥給5名創始員工，比較類似特殊功績獎金，只能套用特殊功績獎金等語（本院卷第307-308頁）。且兩造亦不爭執年中獎金性質為獎工制度管理辦法第4條第3項之特殊功績獎金（本院卷第129頁）。則於判斷年中獎金是否具恩給性質時，自得參酌獎工制度管理辦法第4條第3項「特殊功績獎金」（勞訴卷第100頁）之規定。

　⒉獎工制度管理辦法第4條第3項規定：「三、特殊功績獎金：公司為嘉勉部門主管或一般員工在本年度具有特殊貢獻者，提撥公司年度盈餘扣掉年終獎金及分紅獎金後之餘額的一定比例，依據個人職能及考核評比所給予的獎金，發放時間由公司另訂」、第6條第3項規定：「三、特殊功績獎金：㈠部門主管由總經理直接發給。㈡一般員工由部門主管提出該員工於本年度之特殊貢獻，並詳細說明其貢獻，送交財管部→總經理，審核後發給」（勞訴卷第100、102頁）。是特殊功績獎金之發放已制定成為工作規則，且部門主管的特殊功績獎金並無需特別提報而可由總經理直接發給，顯然具備「給與經常性」要件。而年中獎金雖未規定在上開辦法中，然兩造均不否認年中獎金之性質與特殊功績獎金相同，駿維公司亦不否認自105年起於每年6、7月發放上一個財報年度之年中獎金（本院卷第346頁），足見年中獎金之發放亦已具備「給與經常性」要件。又特殊功績獎金（或年中獎金）並未如季獎金有規定明確之計算方式，而是由總經理依員工貢獻度決定是否核發及其金額。參酌簡清水所提出楊掬涵之傳訊訊息：「因為楊董對你後面的收尾不是很滿意，加上中龍的扣款部分，你這邊的說明是業務問題，所以最後是500,000元（指年中獎金）」（勞訴卷第66頁），可見簡清水之工作表現與其可得之年中獎金數額有關，駿維公司亦自承員工業績（業績占35％）為考量貢獻度之標準之一（本院卷第307、325頁），足見所謂之貢獻度與員工業績仍有相當程度之關連，自難謂年中獎金與員工提供之勞務內容無關而無對價性。從而，年中獎金具「給與經常性」及「勞務對價性」，依前說明，當為工資之屬，駿維公司辯稱年中獎金為恩惠性給與云云，並不足採。

  ⒊簡清水主張其年中獎金數額應與公司副總洪福隆相同云云。然特殊功績獎金（或年中獎金）並未如季獎金有規定明確之計算方式，而是由總經理依員工貢獻度決定是否核發及其金額，已如前述。而員工業績因人而異，業績表現更僅為貢獻度標準之一，故相同職階員工之「貢獻度」即不可能完全相同，且總經理對年中獎金數額擁有最終決定權，即有權對相同職階之員工分別評估其等貢獻度而為不同獎金數額之認定，是縱駿維公司有在簡清水回任時表示其年中獎金比照副總洪福隆云云，應僅係表示簡清水之年中獎金採用副總職階之標準，並非表示金額與洪福隆即完全一致，總經理無依個人貢獻度再評估獎金數額之餘地，自不得逕以洪福隆領取之年中獎金數額逕認簡清水亦得領取同等數額，此並不因簡清水業績是否高於或與洪福隆相同而異其認定。故縱洪福隆110年領取年中獎金95萬元、111年領取年中獎金110萬元，亦不表示簡清水即可取得相同數額之獎金，簡清水上開主張，並無可採。

　⒋簡清水前就楊掬涵所傳訊：「這個獎金是隔年年中獎金部分」回以：「這個跟妳那天告知的落差很大」，楊掬涵覆以：「是，因為楊董對你後面的收尾不是很滿意，加上中龍的扣款部分，你這邊的說明是業務問題，所以最後是500,000元」（勞訴卷第65-66頁），簡清水據此主張楊掬涵曾承諾發給110年年中獎金95萬元云云。此為駿維公司所否認。駿維公司並表示楊掬涵於111年5月間接任總經理職務，僅係曾與簡清水討論年中獎金數額，表示會跟董事長討論依其工作表現發給，並未表示一定發給95萬元，最後因認簡清水工作有缺失，才核定為50萬元等語（勞訴卷第53頁）。而上開訊息僅提及「告知」而非「承諾」，且楊掬涵甫於111年5月間到任，顯無法掌握在111年5月31日離職之簡清水110年的任職表現狀況，衡情應無草率承諾確切獎金金額之理，駿維公司上開所辯，應可採信。是上開訊息尚無從憑為有利於簡清水之認定。再者，總經理對年中獎金數額擁有最終決定權，業如前述，楊掬涵最終既已決定簡清水110年年中獎金應為50萬元，簡清水主張其該年度年中獎金應為95萬元云云，並無依據。

　⒌簡清水事後雖退回駿維公司給付之110年年中獎金50萬元，然此係因其對金額有所爭執先行退回，並非表示其已放棄該筆年中獎金，此由簡清水於勞資爭議調解及本件訴訟，非僅請求駿維公司給付110年年中獎金，並將之計入平均工資以請求舊制退休金差額（勞訴卷第18頁勞資爭議調解紀錄、第11頁起訴狀）即明。而年中獎金乃屬工資，業經本院認定如前，且經楊掬涵同意發放110年年中獎金50萬元，簡清水自有權請求駿維公司給付。駿維公司辯稱簡清水退回該50萬元即已放棄此權利，不得再為請求云云，自無可採。

　⒍再者，年中獎金係由總經理依員工貢獻度決定是否核發及其金額，而相同職階之員工可得領取之年中獎金不必然相同，無從逕以洪福隆領取之年中獎金數額認定簡清水亦得領取同等數額，均如前述。簡清水逕依洪福隆111年年中獎金數額按自己111年度之任職期間比例計算，主張其可追加請求該年度年中獎金458,333元云云，已嫌無據。又年中獎金性質上雖屬工資，然其亦非針對員工已發生之工資債權保留在年後發給，且年中獎金係以「貢獻度」為評估考量，在員工離職之情況下，員工與公司已喪失勞僱信賴基礎，更無發給之可能，駿維公司因簡清水於111年5月離職，並未核給該年度年中獎金，簡清水自無請求111年年中獎金之餘地，是其追加請求駿維公司給付111年年中獎金458,333元，並無依據，應予駁回。

　㈢簡清水請求私車公用補助92,288元，有無理由？

　  簡清水主張其自110年1月10日至111年5月20日出差至台中共計32次，依私車公用補助辦法規定：短程出差（100公里以下）汽車每公里補助7元/公里（含車輛折舊、維修費、油費）；遠程出差（101公里以上）每公里補助7元/公里（含車輛折舊、維修費）（本院卷第104頁），其得請求私車公用補助92,288元云云。為駿維公司所否認，辯稱其於109年2月12日已核備修正工作規則，不再適用上開補助辦法，且簡清水未依規定申報出差，並檢附相關憑證報銷，不得於事後再行請求等語。查：

　⒈駿維公司固提出109年2月10日經主管機關核備之工作規則（本院卷第259-293頁），然上開工作規則並無有關公務用車及私車公用之相關規範，僅於工作規則第109條第3項規定：與本規則有關之各項管理辦法及行政公告內容等，皆為本規則之一部分（本院卷第293頁），自難認其於109年修正之工作規則已廢止前揭私車公用補助辦法之規定。而駿維公司稱私車公用部分應適用106年11月27日制訂之車輛管理辦法（本院卷第305頁），然上開104年間制訂之私車公用補助辦法乃區分為遠程出差跟短程出差，遠程出差的補助裡面並沒有包含油資，而是另外依照合理的加油費用實報實銷（本院卷第104頁），但車輛管理辦法第16條第4項僅規範私車公用可以7元/公里計算申請油資（勞訴卷第30頁），並未就私車公用遠程出差車輛維修折舊每公里補助7元/公里部分有所規範，且觀車輛管理辦法並未廢止此前所有車輛補助之其他相關規定，甚在辦法第1條後段規定，本辦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管理辦法（勞訴卷第27頁），則簡清水主張私車公用遠程出差車輛維修折舊補助仍有私車公用補助辦法之適用等語，尚非無據。

　⒉惟104年9月修正之工作規則施行細則第二章出差管理辦法規定：「以業務目的自請或派赴外出辦理事務、接洽業務講習等之出差申請有關規定及出差旅費申請標準，均依本辦法處理…四、出差程序辦理：凡自請或另派出差均需填具出差申請單，說明出差預定辦理事項之時間、地點、交通工具及預借款項，按申請單送達程序核准。出差申請單應於出差前二天申請出差核准，以利管理部作保險相關手續…（緊急出差應於當天告知，回程隔天補上〈限於國內出差〉）。出差返程除作必須事務報告外，應在返程三天內作出差報告兼旅費報支單，交於會計單位」、第三章請款作業：「一、預支金額…請款人並應於款項發生後，備妥所有憑證，交與會計部門銷帳…五、所有預支及請款之憑證，最慢於隔月15日前必須交回會計單位處理，逾期將於薪資中扣除，公司將不再認列該支出」（本院卷第247、248頁），足見以私車公用出差者，不論是自請或公司派赴，均應在事前或事後檢附相關報告、單據向管理或會計部門申報出差、請款事宜，以利相關部門核實報銷、支付費用，逾期則不再認列支出，此亦為公、民營機構通用之出差申報核銷慣行作業方式。簡清水雖稱其為高階主管，出差有直接以LINE向總經理陳報云云，但並未否認其就上開所指之出差事宜，並未在事前或事後向公司提出相關申請（本院卷第306、319頁）。而遍觀卷附工作規則，並無高階主管出差或如已向總經理陳報出差，即可無庸依上開規定申報出差、申請費用之相關規範，則簡清水縱於上開時間確有至台中出差事宜，然其既未在出差前或出差3日後提出出差申請，並在出差隔月15日前將請款憑證交回會計單位處理，依上開規定，駿維公司自得不予認列拒絕給付，是簡清水追加請求駿維公司給付私車公用補助92,288元，即屬無據，應予駁回。

　㈣簡清水請求短少舊制退休金1,654,763元，有無理由？

  ⒈駿維公司辯稱簡清水於106年5月16日離職至106年9月11日始再任職，本不具備請領勞基法所定退休金之資格，駿維公司於核定退休金時，以其年資不斷從優核定給付舊制退休金3,650,750元，係依勞基法第10條第2項規定有利於勞工之措施，故簡清水之退休金應完全適用公司核定之退休金方案，其工資認定不應再適用勞基法第55條及同法第2條第3、4款規定重新計算舊制退休金。且年中獎金係以年度作為工資之時間單位，計算平均工資時應除以12（月）方能合理計算每月平均工資，原審除以6（月）做為計算平均工資差額，其認定亦有疏漏等語。而上開抗辯乃係補充駿維公司於原審抗辯無須支付舊制退休金之防禦方法，依民事訴訟法第447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准予提出。

　⒉簡清水固曾於106年5月16日，向駿維公司申請離職（勞訴卷第63頁），然依駿維公司111年6月9日出具之服務證明書記載，簡清水服務期間自86年5月14日起至111年5月31日止，其中106年6月1日至同年9月10日止留職停薪（勞訴卷第19頁），足認兩造已合意將此期間之未提供勞務，以留職停薪視之，是簡清水之年資並未中斷，即得依法請領退休金。駿維公司既不爭執簡清水之年資並未中斷（本院卷第254頁），則其依法令規定給付退休金，難認有何以優於勞基法規定給付情事，此觀其向國稅局提出之聲明書表示係「依（B案）非屬優於當時法令標準，依照當時法令標準或比照當時法令標準辦理退職；符合工作25年以上；舊制年資8.5年」等退職條件支付（本院卷第297-299頁）亦明。是駿維公司上開所辯，並無可採。

　⒊依勞基法第2條第4款規定，平均工資是指計算事由發生之當日前6個月內所得工資總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簡清水於111年5月31日退休，是於計算其平均工資時，應以111年5月31日前6個月內所得工資總額除以此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為據，而前述簡清水可請求之110年年中獎金50萬元，雖係依其110年度整年度表現所核給之獎金，然其發放時間點係在隔年之111年5月間，故於計算平均工資時，應將此具工資性質之年中獎金與其他在離職前6個月內所得之工資合計後除以此期間之總日數，而非逕將該50萬元除以6（月）或12（月），簡清水、駿維公司分別主張將之除以6或12計算，均非可採。

　⒋查簡清水於110年12月至111年5月所得之工資分別為110年12月工資73,590元、111年1月工資73,590元、Q4獎金635,114元、111年2月工資69,990元、111年3月工資73,590元、111年4月工資72,390元、111年5月工資176,144元、Q1獎金114,093元，有薪資條及兩造分別列具之計算表可憑（勞訴卷第21-24、130、155頁），加計於此期間核發之110年年中獎金50萬元，簡清水之平均工資應為298,083元【計算式：（73,590元＋73,590元＋635,114元＋69,990元＋73,590元＋72,390元＋176,144元＋114,093元＋50萬元）÷180日×30日＝298,083.4元，元以下四捨五入】。又簡清水年資並未中斷，其舊制退休金年資為8.5年（86年5月14日起至94年6月30日止），依勞基法第55條第1項第1款規定，退休金基數為17，故其舊制退休金應為5,067,411元（計算式：298,083元×17＝5,067,411元），而駿維公司僅給付3,650,750元，尚短少1,416,661元（計算式：5,067,411元-3,650,750元＝1,416,661元）。是簡清水請求駿維公司給付舊制退休金於1,416,661元範圍內，為有理由，逾此範圍外，則無依據。

七、綜上所述，簡清水依僱傭關係、勞動法令，請求駿維公司給付110年年中獎金50萬元、短少之舊制退休金1,416,661元，共計1,916,661元（計算式：1,416,661元＋50萬元＝1,916,661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1月14日（勞訴卷第47頁送達證書參照）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部分，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外，則無依據，應予駁回。原審就超過上開應准許部分為駿維公司敗訴之判決，尚有未合，駿維公司上訴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為有理由，應由本院予以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至其餘部分，原審判命駿維公司給付，並駁回簡清水其他請求，理由雖有不同，但結論並無二致，仍應予維持。兩造上訴論旨分別指摘原判決該對己不利部分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均無理由，應駁回上訴。另簡清水追加請求111年年中獎金458,333元、私車公用補助92,288元部分，並無理由，應予駁回。又駿維公司上訴勝訴部分主要係因計算方式不同所致，依民事訴訟法第79條規定，仍命其負擔第一審（確定部分除外）訴訟費用之9/20，及自身上訴第二審之訴訟費用。另本件給付金額既有變更，原判決主文第4項命供反擔保部分之金額應變更為「1,916,661元」。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簡清水上訴及追加之訴均無理由，駿維公司上訴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 　　月　　31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蘇姿月

                                    法  官  劉定安

                                    法  官  郭宜芳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簡清水不得上訴。駿維公司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並依附註

條文規定辦理。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

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    月    31    日

                                    書記官  陳憲修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 條之1 ：

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

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

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

院認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第1 項但書及第2 項情形，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



